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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７９０号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国铁路总公司：

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是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简政放权的关键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清理规范涉企收

费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了明确部署。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通过

采取取消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措施，在减轻企业收费负担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效，但目前收费名目较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突出，亟需通过清理规范，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的目标

围绕当前涉企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摸清底数、突出重点、分类规范、创新制度、部门协

同、强化监管的原则，通过放开一批、取消一批、降低一批、规范一批，落实出台的惠企政策措施，取

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

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大力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服务和收

费。全面建立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完善收费监管规则，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

的清费举措，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实际负担。

二、清理规范的范围

对以企业为缴费主体的各类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清理规范，重点是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

费（政府部门开展行政审批时，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

偿服务，具体包括各类技术审查、论证、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以

及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三、清理规范的措施

（一）大幅减少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全面梳理政府定价目录内各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

减少包括中介服务在内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已明确取消的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

项，其收费不得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放开具备竞争条件的涉企经营服务政府

定价，降低部分保留项目的收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放开国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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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和旅游船舶港口作业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放开机场休息室、

办公室、柜台出租等部分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服务收费，放开一类机场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地面

服务收费（民航局）。放开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优化电信网、互联

网网间结算价格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竞争减轻企业负担，同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二）全面清理取消违规中介服务收费

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５］３１号）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根据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对本领域中介

服务收费进行清查（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公布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目录清单，未纳入目录清单的一律不得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国务院

审改办）。各地区应加快清理进度，尚未公布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目录清单的要尽快公布，

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省级人民政府）。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

的技术性服务活动，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费用一律由审批部门支付并纳入部门

预算（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政府有关部门建设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电子政务平台应免费向企业和社会开放，不得利用

电子政务平台从事商业活动；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需引入第三方电子

认证服务的，不得参与电子认证服务经营或收取费用，不得强制要求企业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

务；利用电子政务平台提供政府公开信息和办理有关业务，不得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

成本费等名义收取经营服务性费用（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三）深入清理重点领域和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清理规范金融领域收费。取消商业银行收取的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暂停收取本

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扩大商业银行本行唯一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

费免费范围，将原来需客户申请改为银行主动免费。深入挖掘向企业减费让利潜力。进一步加大

对银行收费行为的现场检查力度，严肃处理问责（银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落实银

行卡刷卡手续费降费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

清理规范涉及铁路货运收费。重点清理地方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在铁路货物运输、专用线经

营上的违规收费，规范铁路运输企业、专用线产权或经营单位收费（省级人民政府、中国铁路总公

司按职责分工）。

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将货物港务费整合并入港口建设费，按政府性基金管理（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港口收费计费办法》，改变拖轮费计费方式，由按拖轮马力

收费改为按被拖船舶大小收费（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进出口环节涉嫌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调查，规范收费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放开海关电子口岸

２



安全产品生产市场，通过促进竞争降低服务价格（海关总署）。

清理规范检验检疫检测相关收费。取消检验检疫电子报检平台收费，降低部分中央单位的检

疫处理、认证认可、条形码维护、特种设备检测等收费，降低手机相关行政许可前置检测等收费（质

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

清理规范人才流动等环节收费。落实《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 停征和免征一批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４］１０１号）规定，督促有关单位落实取消保存人事关系及档案费

等政策，规范人才招聘、评价等环节收费，相应降低人才流动成本和企业用人成本（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取消为落实国家强制性实名制要

求对企业收取的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降低人口信息开发服务费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

部）。

（四）加强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管

切实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进一步督促落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部署，优

化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门有

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不得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彰、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费。会费档次较

多、标准过高的，要调整会费档次、降低会费标准，鼓励会费结余较多的行业协会商会主动减免会

员企业会费（民政部负责已脱钩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本系统未脱钩全国性

行业协会商会，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行业协会商会）。对行业协会商会除会费外的其他收费

进行审核，取消违规收费项目、降低不合理收费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和省级人民

政府按职责分工）。

完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和集中公示制度。全面建立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清单

外收费一律不得实行政府定价，实施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

工）。通过门户网站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

社会监督（民政部负责已脱钩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本系统未脱钩全国性行

业协会商会，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行业协会商会）。

加强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管。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要严格

落实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按照公平、合法、诚实守信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为委托人提供质

价相符的服务，不得在价外或合同外加收任何费用，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务院有关部

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经营服务行为监管，督

促其严格成本管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收费偏高、盈利较多项目的收费标准（国务院有

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对收费标准较高、企业反映较多的收费单位，价格主管部门

要加强监督检查，引导收费单位规范自身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四、清理规范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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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工作，要坚持清理与规范相结合，坚持清理与减负相结合，坚持

清理与查处相结合，通过全面清理规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具体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自清阶段（６月底前）。国务院各部门对所属单位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自查。

民政部组织已脱钩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自查，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本系统尚未脱钩的全

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自查。查清涉企经营服务、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目、标准、范围、数额和依

据，提出取消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及规范管理的意见。有关情况以及《国务院部门所属单位涉

企中介服务收费清查情况表》（附件１）、《全国性和跨省区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清查情况表》

（附件２），于６月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审计署（国务院有

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要求，对本地

区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进行自查自清（省级人民政府）。

（二）集中审查阶段（８月底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对国务院

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查自清结果以及提出的意见进行审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按职责分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

审查结果，抓紧组织落实，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收费标准，落实规范管理措施（国

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三）重点检查阶段（８月底前）。结合自查自清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人民政府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进出口环节、电子政务平台等涉企

收费开展全面检查，对违规涉企收费问题严肃处理，公开曝光典型案件，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

任（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五、清理规范的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

联合工作机制，共同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对涉企经营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进行清理规范工作，

加强政策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建立联合工作机制，统筹落实本地区清理规范的具体工作（省级

人民政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涉企经营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工作，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细化要求、落实责任，加强衔接、相互配合，确保清理规范工作顺利开展（国务院

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二）抓好工作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更大决心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工作，狠抓

落实，明确工作时间和任务，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稳步有序推进，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生根，务求取得实效。对不按要求落实清理规范工作，不如实自查自清及隐瞒不报的，要严肃追究

责任（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审计署将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各地区、各部门自查自清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抽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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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其作为２０１７年全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督查重点内容进行检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审计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选择重点地区、部门进行督导

抽查，并对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从根本上规范涉企收

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建议（省级人民政府）。

（三）加强舆论引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媒体沟通，准确解读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

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政策要求，主动宣传政府出台的各项惠企收费政策和清理规范取得的成

效，让企业和社会便捷知晓政策，享受政策实惠，增强政策获得感。要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注，

做好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四）全面总结评估。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对本部门的涉企经营服务、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

理规范情况全面总结评估，于８月底前将取消项目、降低标准、放开政府定价项目、涉及收费金额

等情况形成书面材料，连同《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附件３）、《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附件４），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务

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要求报送材料，并另行

填报附件３、附件４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省级人民政府）。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抓紧将涉企经营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

范情况汇总上报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

附件：１．国务院部门所属单位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查情况表（略）

　　 ２．全国性和跨省区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清查情况表（略）

　　 ３．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略）

　　 ４．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公民身份认证

服务收费政府定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９２８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公安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工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现就取消

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政府定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政府定价，具体收费标准由你部所属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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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中心按照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与用户协商确定。

二、取消为落实国家强制性实名制要求对企业收取的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

三、降低人口信息开发服务费标准，收费标准由每次５０元调整为２５元。

四、按规定向国家机关、社会福利公益机构和公民提供的服务不得收取费用。

五、请你部加强对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的监督指导，维护正常价格秩序。对违

反有关价格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六、上述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电气化铁路

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０５号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

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１７３次常务会议精神，决定取消电网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的电气化

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等额下浮铁路货物运价，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全面取消电网企业对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的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铁路运输

企业通过相应下浮铁路电气化附加费标准的方式等额降低铁路货物运价。

二、按照《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已投产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计入省级电网输配

电有效资产，不再扣减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加价收入。

三、鼓励和支持铁路运输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自行或委托电网企业、售电公司等第三方通

过市场化方式采购电能。

四、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起执行。原《国家计委关于印发＜电气化铁路配套电力工程

管理办法＞的通知》（计建设〔１９９５〕１９５４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有

关电价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００２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东、河北等省电气化铁

路配套供电工程有关电价问题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６７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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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　　　　　二一七年六月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农业厅（局、委、办）、

国土资源厅：

为深入贯彻中发〔２０１７〕１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以下简称《意见》）有关要求，现就扎实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把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摆到更加重要位置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农业节水工作的“牛鼻子”，事关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水安全。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提高

农业用水效率，努力缓解我国日益尖锐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必要而紧迫。

２０１６年１月《意见》印发以来，各地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结合实际，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有序推进，但一些地区仍然存在对改革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薄弱、水管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资金筹集整合面临困难等问题。

２０１７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指出，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和

节水激励机制。现阶段要通过“花钱买机制”等方式，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同步建立精准

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调动各方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各地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农业节水作为

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按照《意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积极稳

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完善支持农业节水政策体系，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农业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充分发挥好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要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的原则，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抓好试

点示范，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逐步推开。

（一）将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全部纳入试点范围。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按照

《“十三五”新增１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实施方案》（水农〔２０１７〕８号）有关要求，“十三五”期间，

每年安排的２０００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要全部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同步开展工程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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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建立，率先完成改革任务。

（二）进一步扩大试点县的实施范围。已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县（区、市）要认真总结试

点经验，进一步扩大改革实施范围，以点带面全县推进，特别是缺水和地下水超采地区要加大工作

力度，加快推进改革，力争２０２０年底前率先完成改革任务。

（三）具备条件的省份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较为发达、工程

基础较好、群众水商品意识较强的省份，要进一步加大改革资金投入力度，在全省（市）范围率先

全面推进改革，力争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改革任务。部分条件好的市、县要在１—２年内率先完成改

革任务，及早形成示范和引领效应。

（四）其他省份重点加强示范推动。暂不具备全面推开改革的省份要选择一些条件相对较好

的地区，集中力量做好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全面推开。

（五）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要对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将一些成功的改革方案、工作方法、

机制设计进行提炼，形成典型经验，以多种方式开展交流和推广，以典型引路，促进改革稳步推进。

三、协同配套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要按照《意见》明确的各项改革任务，立足实际，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统筹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与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的协同推进，在总体上不增加农

民负担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促进农业节水的体制机制。

（一）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要按照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明确农业水价成本核定、价

格制定原则和方法。改革地区要加强成本监审，及时核定骨干工程、末级渠系水价，不具备成本监

审条件的可暂以项目投资概算或可研报告为基础核定。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供水成本、水资源

稀缺程度、用户承受能力、补贴机制建立等因素，制定农业水价改革方案，把握好水价调整幅度和

节奏，将农业水价一步或分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有条件地区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县域

内农业用水条件、工程状况相近的毗邻区域，要加强沟通衔接，执行水价应尽可能统一。

（二）完善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加大力度推进农田灌排工程设施建设和改造，新建、改扩建

农田水利工程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按照满足取用水管理和计量收费的需要，同步配套经济

适用的计量设施。在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县（区、市），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标

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项目要同步推进机

制建立，明确将计量设施建设、相关机制建立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内容，投资缺口较大、短时间难

以配备计量设施的已建井灌区可探索通过“以电折水”的方式做好计量工作。落实工程管护责

任，采取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和管护。推进水管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运行效

率和服务水平，有效降低供水成本。

（三）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按照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切实保护农民合

理用水权益，改革地区要同步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对定额内用水的提价部分由财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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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补贴，节约部分适当奖励；超定额用水不再予以补贴，并逐步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各省要加强对

市县的工作指导，进一步增加并明确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用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规模，省级

有关资金也要对改革工作予以支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市县要多渠道筹集落实奖补资金，

统筹整合相关涉农涉水项目资金，优化政策设计，加强补贴资金绩效管理。

（四）强化用水管理机制。要严格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将农业水权明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用水主体。按照适度从紧的原则，加强灌溉用水管理，及时修订用水定

额。在稳定粮食产量和产能的基础上，适度调整水资源短缺地区作物种植结构，提高耐旱品种覆

盖率。积极开展高标准节水农业示范区建设，推动普及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加大水肥一体

化等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力度。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把节水机制作为重要评价标准。

四、完善保障措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按照中发〔２０１７〕１号文件精神和《意见》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

区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负总责，已成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的省份，要进

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有效发挥组织推动作用；尚未建立的必须在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建立。尚未出台

总体实施方案和２０１７年度实施计划的省份，要细化实化年度计划，列出改革清单，落到具体地块，

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务必完成，按规定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以下简称“四

部门”）。四部门每年将各选取２个省份进行重点对口联系，加强指导督促。

（二）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机制，评价结果逐步纳入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各地要相应建立改革台账、监督检查和绩

效评价机制，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四部门将定期汇总各省改革工作进展情况，参照评价指标

进行打分排序，每年通报一次，并抄报国务院办公厅，对改革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省份，予以提醒

和督促。

（三）建立资金分配挂钩激励机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有关指标的考核结果纳

入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因素，与资金分配挂钩；在测算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用于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补助支出时，向开展改革的地区倾斜。中央安排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

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其他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也将逐

步完善资金分配机制，与各地改革成效挂钩。省级有关部门在安排中央财政有关资金及省级相关

资金时也应建立挂钩激励机制，加大对改革地区的支持力度。

（四）营造良好改革氛围。要注重加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宣传引导，强化水情教育，引导农

民树立节水观念，提高有偿用水意识，调动农民节水灌溉、应用节水技术的积极性和增强节约用水

的自觉性。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政策解读，及时宣传改革经验和成效，凝聚各方共识，为改革创造良

好氛围。

附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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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

（试行）

根据中发〔２０１７〕１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

发〔２０１６〕２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为落实省级人民政府改革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评价工作的

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二、评价内容与指标

按照《意见》明确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目标和任务要求，评价内容分为工作开展情况和

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指标的分值和评价标准将根据改革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工作评价着

重对工作机制落实责任、加强信息报送和宣传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评价，共设置６项细化评价指

标；任务评价围绕改革实施范围及夯实改革基础、水价形成机制和奖补机制等改革重点任务进行

评价，共设置１４项细化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指标详见附表。

三、评价方法与程序

（一）评价方法。评价工作采取自评自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二）评价程序。评价采取以下步骤：

１．各省自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照本办法设置的评价指标，总结评价期内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工作推进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于次年１月１５日前将自评结果和评价依据（相

关文件或证明材料）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以下简称“四部门”）

２．初步评议。四部门结合日常督导检查情况，对自评结果进行初步评议。

３．抽查评价。四部门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抽查省份，并组成工作组进行实地评价。

４．综合评定。四部门对初评结果和抽查评价结果进行审议，对照评价指标打分并确定等级。

５．发文公布。评价结果于次年３月底前由四部门联合发文公布。

（三）评价等次确定。本评价采用标准分制（标准分＝实际得分 ÷各省最高分 ×１００），满分为

１００分。评价结果分为４个等级，得分９０分以上为优秀，８０分以上９０分以下为良好，６０分以上

８０分以下为合格，６０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四、评价结果应用

（一）本评价结果逐步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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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评价结果作为中央安排资金绩效因素，与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资

金分配挂钩。

附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附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评价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２０１７年度评价标准 评价得分

工作评价
（２０分）

（一）省级层面工作责任落实 １５

１．省级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及履职情况

４

１．２０１６年底前建立得２分，２０１７年６月
底前建立得１分；
２．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
进改革工作得２分。

２．省级改革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
建立及工作开展情况

３ １．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前建立得２分；
２．检查考评工作开展到位得１分。

３．省级改革激励机制建立及工作开展
情况

３
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前建立省级资金（涉及农
田水利建设的）分配与改革成效挂钩机
制，并有效开展相关工作得３分。

４．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５

１．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出台得 ２分，２０１７
年６月底前出台得１分；
２．根据部门职能分工细化年度改革任
务得１分；
３．将改革实施面积细化分解到具体地
块或灌区得２分。

（二）信息报送和宣传 ５

５．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３

１．按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４３号文件规定
及时报送半年和全年改革工作进展情
况及下一年度实施计划得２分；
２．做好简报、典型经验交流等其他信息
报送得１分。

６．做好宣传引导 ２ 舆论宣传工作得力，各方反映良好得２
分。

任务评价
（８０分）

（三）改革实施范围 １４

７．全省实际改革实施面积占年度计划
实施面积的比例（％） ４

全省实际改革实施面积占年度计划实
施面积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４分，低于
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８．全省累计完成改革任务的有效灌溉
面积占应完成面积的比例（％） １０

全省累计完成改革任务的有效灌溉面
积占应完成面积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１０
分，其他按比例得分。

（四）夯实改革基础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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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８０分）

９．配备完善供水计量设施 ８

改革实施范围农业用水计量经济适用，
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全部实现斗口及
以下计量得８分，未全部实现的按斗口
及以下计量的面积占实施范围的比例
得分。小型灌区供水计量设施设置满
足计量供水和计量收费得８分，部分满
足的，按比例得分。井灌区计量到井得
６分，计量到户得８分。改革实施范围
内含大中型灌区、小型灌区、井灌区的
按各自面积加权平均计算本项得分。

１０．建立健全农业水权制度 ６

１．制定并及时修订完善灌溉用水定额
得２分；
２．对改革实施区域实行农业用水总量
控制得２分；
３．将农业水权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
得２分。

１１．明确工程管护责任 ３
１．农田水利工程及设施产权清晰得 １
分；
２．管护主体及责任落实得２分。

１２．健全末级渠系管理组织 ２
改革实施区域末级渠系管理组织覆盖
率达到１００％得２分，低于５０％得０分，
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１３．农业水费实收率 ３
改革实施区域水费实收率不低于９５％
得３分，８５（含）－９５％得２分，７５（含）
－８５％得１分，７５％以下得０分。

１４．推广节水技术 ４
节水技术推广面积占年度计划的比例
达到１００％得４分，低于５０％得０分，５０
－１００％按比例得分。

（五）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２０

１５．建立健全农业水价相关管理办法 ５
省级层面或改革县（市、区）农业水价成
本监审和价格核定有相应管理办法或
文件得５分。

１６．合理测算并制定农业水价 １３

１．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成本监审并合理
测算改革实施区域农业水价得３分；
２．合理制定改革实施区域农业水价调
整计划得４分；
３．改革实施区域骨干水利工程水价已
明确调整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实施计
划得２分；
４．改革实施区域末级渠系已明确农业
水价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实施计划
的面积（协商定价除外）比例达到１００％
得２分，低于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
比例得分；
５．农民水费负担合理、用户接受程度高
得２分。

１７．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２
出台并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得 ２
分，其中出台制度得 １分，改革实施区
域落实制度得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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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８０分）

（六）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２０

１８．出台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 ６
２０１７年底前省级层面或改革县（市、区）
出台办法得６分，其中出台精准补贴办
法得４分，节水奖励办法得２分。

１９．落实精准补贴资金 １０

实际落实精准补贴资金占改革实施区
域需要落实资金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１０
分，低于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
得分。

２０．落实节水奖励资金 ４

落实节水奖励资金占改革实施区域需
要落实资金的比例达到１００％得４分，
低于５０％得０分，５０－１００％按比例得
分。

　　备注：１．改革实施面积是指已按照《意见》明确的各项改革任务同步启动相关工作的区域；
　　　　 ２．完成改革任务是指在改革实施区域按照《意见》明确的总体目标和各项任务要求按期完成工作目标
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７１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等有关规定，

为加强城镇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

你们，请按照执行。有关工作情况、取得的成效及问题和建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前报我委（价格

司）。

附件：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

附件

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

等文件精神，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加强城镇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促进天然

气行业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３１



一、核定独立的配气价格。城镇燃气是重要的公用事业，燃气管网属于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燃气管网配送环节的价格，应由政府严格监管。燃气企业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

服务，通过配气价格弥补成本并获得合理收益。地方价格主管部门要厘清供气环节，核定独立的

配气价格，并可在合理分摊成本的基础上，制定区分用户类别的配气价格。

二、配气价格的制定方法。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即通过核定城

镇燃气企业的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考虑税收等因素确定年度准许总收入，制定配气价格。年

度准许总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以及税费之和扣减其他业务收支净额确定。其他业务收支净

额为企业使用与配气业务相关的资产和人力从事工程安装施工、燃气销售等其他业务活动的收支

净额。

三、准许成本的核定。准许成本的归集应当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和合理性原则，凡与配气业务

无关的成本均应予以剔除。配气业务和其他业务的共用成本，应当按照固定资产原值、收入、人员

等进行合理分摊。鼓励各地建立激励机制，科学确定标杆成本，低于标杆成本的，可由燃气企业与

用户利益共享，激励企业提高经营效率、降低配气成本。

准许成本的核定原则上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其中，供销差率

（含损耗）原则上不超过５％，三年内降低至不超过４％；管网折旧年限不低于３０年；建筑区划内按

法律法规规定由企业承担运行维护责任的运行维护成本可计入准许成本。

四、准许收益的确定。准许收益按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其中，准许收益率为

税后全投资收益率，按不超过７％确定；有效资产为城镇燃气企业投入、与配气业务相关的可计提

收益的资产，由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组成，包括市政管网、市政管网到建筑区

划红线外的管网资产，城镇区域内自建自用的储气设施资产，以及其他设备设施等相关资产，不包

括建筑区划内业主共有和专有资产，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无偿接收的

资产，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资产，不能提供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以及向用

户收取费用形成的资产。

五、配气价格的制定和校核。配气价格按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除以年度配送气量计算确定。

配送气量较大幅度低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供气规划的，应对最低配送气量作出限制性规定，避免

因过度超前建设等原因造成配气价格过高。

配气价格应定期校核，校核周期原则上不超过３年。价格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如测算的价格

水平过高或调整幅度过大，可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适当控制价格

水平或降低调整幅度，避免价格过高和大幅波动。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可分摊到未来年

度进行补偿或扣减。

六、新通气城镇初始配气价格的制定。新建城镇燃气配气管网，可运用建设项目财务评价的

原理，使被监管企业在整个经营期内取得合理回报的方法核定初始配气价格。核定价格时，全投

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不超过７％，经营期不低于３０年。定价成本参数原则上按可行性研究报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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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本参数与成本监审规定不符的，按成本监审的规定进行调整。随着经营气

量的增加，可适时调整为“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核定。

七、加强配气延伸服务收费监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对配气延伸服务收费进行清理规范，

凡没有提供实质性服务的，以及成本已纳入配气价格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收费偏高的要及时降

低。居民燃气工程安装性质的收费涵盖范围严格限于建筑区划红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不得

向红线外延伸。城镇居民新建住宅，燃气工程安装费等纳入房价，不再另外向燃气用户收取。

八、抓紧制定出台配气价格监管规则。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积极开拓

创新，结合当地实际，抓紧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制定配气价格管理和定价成本监审规则，２０１８

年６月底前出台。

九、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和核定配气价格。各地要抓紧开展成本监审，核定独立的配气价格，切

实把过高的配气价格降下来。降低空间主要用于减轻工商企业用气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调

整居民配气价格，要依法履行听证等程序。

十、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社会监督。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要通过门户网站等指

定平台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要定期通过公司门户网站等指定平

台公布收入、成本等相关信息，推进价格信息公开透明，强化社会监督；要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要求，

按时报送定调价所需的投资、收入、成本等信息。对故意瞒报、虚报信息的行为，价格主管部门要

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纳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并可视情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８６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

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费等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见附件）。

二、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前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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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解读，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四、各地区、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不得以任何理

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

五、各级价格、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政策规定的收费行为，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附件：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附件

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一）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

!"!

!

"#$%&'()*+,-./012()*

"#

3456#789:;<=>?@A)78B*+,-.

/0

$

C

%

D$EF,$GHB5I#

&

%JKHL*)M,+-.()6NO5I&PQRS%TU%VW%XY%JZ%[J%\]%^_%`a%bc%

def%gh'#

'

%ijkl,+m5+,-.()6(PQ

!!#

%

!!(

%

!&#

%

!&&

%

!&'))

&)

))

*n

##!((

'#

*

"&opq+rstu&'+,-.vw56#

+

"

*##

"

$##

"

,##

"

-##

xyzB{:,+vw56#

$

"

!!*

"

!!,

"

!&!

"

!#$)

&)

)

*n

#!(

'"|}~B,*+,-.vw56#

,

"���7�'l,+-.()6�0��7�'l,+56��5I+

-

"����A)'(�2"��"��A)'(i�"��"��K�A)'x�)*7&'+,-.m5+,

-.()6+

7&'+,-.��

��7�

'+,

�,

l,+

�$%&

'+,

',

'

�,

$

�,

*

�,

+

�,

�56�� ���56��

!&##

C

%

D,�,,GH'

$##

C

%

D,�,,GH'

*&#

�C

%

D,,

&!#

�C

%

D,,

!&#

�C

%

D,,

$#

�C

%

D,,

� �)

&*

¡C

%

D,,

!&

¡C

%

D,,

 d�)

*.-

¡C

%

D,,

&.*

¡C

%

D,,

� �)

&.*

¡C

%

D,,

!.&

¡C

%

D,,

 d�)

#.*-

¡C

%

D,,

#.&*

¡C

%

D,,

!&##

¡C

%

D,',

$##

¡C

%

D,,

（二）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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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率占用费不再按２Ｇ、３Ｇ单独制定收费标准，统一按实际使用频段进行计费，并降低

各频段收费标准，具体为：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９６０兆赫以下频段由１７００万元／兆赫／年降为

１６００万元／兆赫／年，９６０－２３００兆赫频段由１５０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１４００万元／兆赫／年，２３００兆

赫以上频段由１２０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８００万元／兆赫／年。在省级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９６０兆赫以

下频段由１７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１６０万元／兆赫／年，９６０－２３００兆赫频段由１５０万元／兆赫／年降

为１４０万元／兆赫／年，２３００兆赫以上频段由１２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８０万元／兆赫／年。在市（地、

州）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９６０兆赫以下频段由１７万元／兆赫／年降为１６万元／兆赫／年，９６０－２３００

兆赫频段由１５万元／兆赫／年降为１４万元／兆赫／年，２３００兆赫以上频段由１２万元／兆赫／年降为

８万元／兆赫／年。

二、公安部门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１、普通护照收费标准，由每本２００元降为每本１６０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普通护照的，收

费标准为每本１６０元。

２、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２０元降为每证１５元，多次出入境有效由

每证１００元降为每证８０元。

３、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１００元降为每证８０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５０元降为每证４０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２０元降为每件１５元，二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４０元降为每件３０元，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１００元降为每件８０元，一年

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１５０元降为每件１２０元，两年以上三年

以下（不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２００元降为每件１６０元，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多次有效

签注由每件３００元降为每件２４０元。

４、往来台湾通行证收费标准，电子通行证由每证１００元降为每证８０元，一次有效通行证由每

证２０元降为每证１５元。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签注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２０元降为每件１５元，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１００元降为每件８０元。

５、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收费标准，电子通行证由每证２５０元降为每证２００元，一次有效

通行证由每证５０元降为每证４０元。

６、台湾同胞定居证收费标准，由每证１０元降为每证８元。

（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标准，由每本１５元降为每本１０元。

（三）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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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标准，由每本１５元降为每本１０元。

三、水利部门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１、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东部地区由每平方米不超过２

元（不足１平方米的按１平方米计，下同）降为每平方米不超过１．４元，中部地区由每平方米不超

过２．２元降为每平方米不超过１．５元，西部地区由每平方米不超过２．５元降为每平方米不超过１．

７元。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２、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上述规定

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计征。石油、天然气

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不超过

２０００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４００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

收费由不超过２元降为不超过１．４元。各地在核定具体收费标准时，应充分评估损害程度，对生

产技术先进、管理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治理投入较大的资源开采企业，在核定收费标准时应按照从

低原则制定。

３、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由按

照每立方米０．５－２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按１立方米计，下同）降为按照每立方米０．３－１．４元

计征。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４、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由按照每立方米０．５－２元计征降为按照每立方米

０．３－１．４元计征。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上述各类收费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四、农业部门

农药实（试）验费收费标准，田间试验由每小区１２０－４００元降为每小区６０－２００元；残留试验

（一种剂型，一种作物，一处试验点，两年试验期）由３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元降为１５０００－１７５００元；药效

示范试验由每个试验点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元降为每个试验点７５０－９００元。

五、知识产权部门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收费标准，布图设计登记费由每件２０００元降为每件１０００元，布图

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由每件２０００元降为每件１０００元，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由每件每次１００元降

为每件每次５０元，延长期限请求费由每件每次３００元降为每件每次１５０元，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

利请求费由每件１０００元降为每件５００元，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费由每件３００元降为每

件１５０元，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由每件３００元降为每件１５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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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２３２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人民银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现就你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６０元降低至４０元，查询个人

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５元降低至４元，实际收费标准根据用户机构向征信系统提供的

数据量和查询量计算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和计费办法详见附件。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民营银行等９类金融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实际收费标准分

别为每份１５元和１元。

上述各类机构中，同一用户３０天内多次查询同一企业信用报告的，按查询一份企业信用报告

计费；１天内多次查询同一个人信用报告的，按查询一次个人信用报告计费。

二、个人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每年前２次免费，自第３次起每次收费１０元，不得另行收取

纸张费、打印费等其它费用。个人通过互联网查询自身信用报告免费。各地征信查询网点应在显

著位置公示个人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对每年３次及以上的查询，应提前告知

查询人收费事项，征得查询人同意后提供查询服务。

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每年６０元，变更登记、异议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每次

２０元，查询登记信息免费。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补偿成本、收支平衡”的原则，综合考虑征信业务增长、服务成本变

化等因素，每两年对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进行校核、调整。征信中心应于每年４月底前将上年

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收支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五、征信中心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不得擅自

增加征信查询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服务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

六、各商业银行等征信系统用户，对使用征信系统发生的查询费用，应通过加强和改善内部管

理进行消化，不得违反规定自定收费项目，将征信查询费转嫁给被查询对象，增加被查询对象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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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也不得要求被查询对象自行提供其信用报告。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附件：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信用报告收费标准计算公式和计费办法

附件

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信用报告收费标准

计算公式和计费办法

　　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收费标准计算公式：

征信查询服务费标准＝基准服务费标准×数据贡献量系数×数据查询量系数

数据贡献量系数表

账户数占比（Ｘ） 数据贡献量系数

Ｘ≥１０％ ０．５

６％≤Ｘ＜１０％ ０．６

４％≤Ｘ＜６％ ０．７

２．５％≤Ｘ＜４％ ０．８

１．５％≤Ｘ＜２．５％ ０．９

Ｘ＜１．５％ １．０

　　注：表中“账户数占比（Ｘ）”是指征信查询用户上年累计向征信系统提供的数据量占全部数据量的比例。

数据查询量系数表

个人信用报告月查询量（Ｙ份） 企业信用报告月查询量（Ｚ份） 数据查询量系数

Ｙ＞５，０００，０００ Ｚ＞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

４，０００，０００＜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Ｚ≤５００，０００ ０．２

３，０００，０００＜Ｙ≤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Ｚ≤４００，０００ ０．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Ｚ≤３００，０００ 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Ｚ≤２００，０００ ０．５

５００，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Ｚ≤１００，０００ ０．６

１００，０００＜Ｙ≤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Ｚ≤５０，０００ ０．７

５０，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Ｚ≤１０，０００ ０．８

１０，０００＜Ｙ≤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Ｚ≤５，０００ ０．９

Ｙ≤１０，０００ Ｚ≤１，００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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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税税控系统产品

及维护服务价格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２４３号　　　　　二一七年七月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减轻企业负担，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现就降低增值税税控系统产品（金税盘、税控盘和

报税盘，以下简称“税控系统产品”）及维护服务价格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降低税控系统产品价格。将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中的 ＵＳＢ金税盘零售价格由

每个４９０元降为２００元，报税盘零售价格由每个２３０元降为１００元；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票税控系统专用设备中的 ＴＣＧ－０１税控盘零售

价格由每个４９０元降为２００元，ＴＣＧ－０２报税盘零售价格由每个２３０元降为１００元。

二、降低维护服务价格。从事增值税税控系统技术维护服务的有关单位（以下简称“有关技

术服务单位”），向使用税控系统产品的纳税人提供技术维护服务收取的费用，由每户每年每套

３３０元降为２８０元；对使用两套及以上税控系统产品的，从第二套起减半收取技术维护服务费用。

三、税控系统产品购买和技术维护服务费用抵减应纳税额。增值税纳税人购买税控系统产品

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用，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及时全额抵减。

四、加强技术维护服务及价格行为监管。有关技术服务单位提供服务时，要与用户签署服务

协议，严格履行合同中约定的职责和服务内容，提供及时、优质服务；不提供服务或降低服务质量

的，不得收取费用。有关技术服务单位和税控系统产品供货单位，向用户强行推销或搭售扫描仪、

计算机、打印机等通用设备的，以乱收费查处。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起执行。《国家计委关于核定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和技术维护价格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３８１号）、《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专用

ＩＣ卡价格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９２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专用

产品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１３４１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防伪

税控系统技术维护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６０７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增值税税

控系统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２１５５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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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取消和暂停

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２５０号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减轻用户负担，

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现就取消、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各商业银行通过异地本行柜台（含 ＡＴＭ）为本行个

人客户办理取现业务实行免费（不含信用卡取现）。

二、暂停收取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６项收费。

三、各商业银行应继续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根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本行账户（不含信

用卡、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下同）。各商业银行应通过其网站、

手机ＡＰＰ、营业网点公示栏等渠道，以及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主动告知提示客户申请指定免费账

户。客户未申请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对其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年

费和账户管理费。

四、本通知适用于商业银行开展的境内人民币业务，其中商业银行是指依据《商业银行法》、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价格主管部门将本通知转发至本行政区域内的商业银

行，并督促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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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经济信息化委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运用价格
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

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５７号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８０３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你们，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提

出如下贯彻措施，请一并按照执行。

一、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钢铁行业限制类、淘汰类装置所属

企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差别电价，加价标准按《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加价电费资金的管理使用

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二、结合《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对除执行差别电价

以外的钢铁企业（以下简称“其他类钢铁企业”）生产用电实行基于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

耗水平的阶梯电价政策。能耗分档和加价标准按《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三、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于每年７月１日前组织完成对省内钢铁企业上一

年度生产用电情况的统计、核查，确定应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和执行阶梯电价政策的钢铁企业名单

以及“其他类钢铁企业”的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并向社会公布，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省发展改革委于每年６月１日前明确差别电价、阶梯电价加价标准。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电网供电企业要按照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公布的企业名单、生产用电量（含

市场化交易电量）和《通知》明确的加价标准收取加价电费并及时足额上缴，同时报省发展改革

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备案。

四、请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抓紧督促指导当地钢铁生产企业对照《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认真开展自查和节能整改，并会同当地统计部门指导钢

铁生产企业进一步加强能源计量和统计工作。省发展改革委将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钢铁企业

执行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专项检查。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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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司法厅

关于规范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１１号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司法局，省直各司法鉴定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当事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

司法鉴定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司法部、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下放教材及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９９

号）、《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制定相关工作的通知》（司办通〔２０１６〕６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重新明确如下：

一、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是指经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依法接受委托，在

诉讼活动中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

见，向委托人或当事人收取的费用。

二、具体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见附表，表列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附表外的司法鉴定项

目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或当事人遵循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司法工作需要及司法鉴定技术发展需要进

行动态调整。

三、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司法鉴定：

（一）涉及重大涉外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的鉴定；

（二）除本机构鉴定人外，还需组织三名或三名以上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鉴定；

（三）涉及多门学科或需要实验室特殊检验的鉴定；

（四）经与委托人或当事人协商，共同认定为疑难、复杂的鉴定。

四、司法鉴定人或司法鉴定机构相关人员外出实施鉴定、提取鉴定材料发生的交通、住宿、出

勘等相关费用，由委托人或当事人与司法鉴定机构协商一致另行支付。

司法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作证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司发通〔２０１６〕９８号）的规

定执行。

五、在实施鉴定过程中，司法鉴定机构单方邀请专家参与鉴定或者提供咨询意见的，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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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与委托人或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六、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提供司法鉴定服务，应书面告知鉴定内容、收费方式、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收费金额、结算方式、争议解决办法等条款并经委托人或当事人确认。

七、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收取司法鉴定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并出具合法票据。司法鉴定

人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或当事人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八、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因司法鉴定机构的责任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收取的司法鉴定

费用应全额予以退还；因司法鉴定机构和当事人或委托人双方责任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费用由

司法鉴定机构与当事人或委托人协商，部分退还；因当事人或委托人的责任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

机构收取的司法鉴定费用不予退还。

九、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或者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的，根据《四川省司

法鉴定援助管理办法》（川司法办发〔２０１５〕９８号），可以申请司法鉴定援助。

十、司法鉴定机构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应当在本单位显著位置公示司法鉴定项目、收费标准，

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十一、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司法鉴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按照《价

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

十二、本通知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十三、本通知从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此前我省司法鉴定相关收费文件一

律废止。

附件：四川省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

附件

一、法医类

（一）法医病理鉴定项目（２１项）

四川省司法鉴定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

序号 鉴定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早期尸表检验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内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 ５００

２ 晚期尸表检验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外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 １５００

３ 早期尸体常规解
剖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内的尸体进行常规法医学尸体解剖检验。尸
体常规解剖的主要内容包括尸表检验，颅腔、胸腔、腹腔剖验，
根据案件需要提取常规毒化检材等

３０００

４ 晚期尸体常规解
剖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外的尸体进行常规法医学尸体解剖检验。尸
体常规解剖的主要内容包括尸表检验，颅腔、胸腔、腹腔剖验，
根据案件需要提取常规毒化检材等

４０００

５２



５ 尸体脊髓腔解剖 例 对尸体脊髓腔部位进行解剖检验 １０００

６ 单个器官肉眼大
体检查

个

对心、脑、肺、肾、脾、肝等器官中的一个器官进行肉眼大体检
查。对心或脑进行肉眼大体检查的收费标准可高于其他器官。
对多个器官进行肉眼大体检查的，每增加１个器官，加收２００
元，但收费总额不高于全套器官肉眼大体检查的费用

５００／１０００
（一般器官）
／（心、脑）

７ 多器官肉眼大体
检查

套 对一具尸体常规解剖的全套器官进行肉眼大体检查 ３０００

８ 常规组织切片制
作和检查

张
对器官取材并制作切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对一具尸体常
规解剖的全套器官进行组织切片检查的，全套器官组织切片检
查收费不超过４０００元

８０

９ 组织切片特殊染
色检查

张
利用特殊染色技术进行病理组织学切片检查，包括脂肪染色、
糖原染色等

１００

１０ 电子显微镜病理
检查

标本
制备符合要求的样品，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或扫描电子显微镜
进行检查

３００

１１ 硅藻检查 例
对尸体的肺、肝、肾、长骨及牙齿等器官组织进行硅藻检查。一
具尸体的一种器官组织（肺、肝、肾、长骨及牙齿等）为一例。

７５０

１２ 尸体Ｘ光检查 部位
对尸体某部位，如头部、颈部、胸腹部、骨盆部、四肢，进行 Ｘ射
线检查。对四肢中的任何一肢、二肢、三肢、四肢进行检查，均
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１００

１３ 尸体ＣＴ检查 部位
对尸体某部位，如头部、颈部、胸腹部、骨盆部、四肢，进行 ＣＴ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对四肢中的任何一肢、二肢、三
肢、四肢进行检查，均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１５０

１４ 法医现场勘查 例 法医到案件现场进行勘查 １０００

１５ 法医病理诊断 例
运用法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综合分析尸表检查、尸体剖验、
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等检查结果，结合书证审查，作出法医
病理诊断

１５００

１６ 死亡原因分析 例

运用法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综合分析尸表检查、尸体剖验、
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等检查结果，结合书证审查，确定死亡
原因；或仅依靠对尸检照片、尸检记录、病史等资料的书证审
查，推测或判断死亡原因

２０００

１７ 死亡方式判断 例
运用法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综合分析尸表检查、尸体剖验、
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等检查结果，根据现场勘查和案情调
查，结合书证审查，判定致死方式

１５００

１８ 死亡时间推断 例
运用法医学理论和技术，根据尸体现象所见和生物化学检测结
果，结合当时当地的气象条件，综合分析、推断死亡时间

１５００

１９ 致伤物推断与认
定

例
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分析损伤的形态特征及成
伤机制，综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结果，损伤和可疑致伤物上附
着物的理化检验结果、ＤＮＡ同一认定结果等，认定致死伤物体

１２００

２０ 生前伤死后伤鉴
别

例
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综合分析现场勘查、尸体
检验结果、组织切片检查结果等，鉴别死者损伤是生前还是死
后形成

１０００

２１ 法医病理鉴定文
证审查

例

（１）由于条件所限或失去其他检验时机，文证审查是唯一的鉴
定方法，根据文证审查直接得出鉴定意见；（２）文证审查与尸体
检验同时作为鉴定的方法，依据审查意见和检验结果做出鉴定
意见。

１０００

６２



　　（二）法医临床鉴定项目（１４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损伤程度鉴定 例
鉴定人体损伤的程度，即伤情鉴定（不包括精神损伤程度鉴
定）。仅对体表损伤程度进行鉴定的，应收５０％费用。 １１００

２ 伤残程度评定 例 评定因人体损伤导致的残疾程度（不包括精神伤残程度评定） １０００

３ 伤病关系鉴定 例
评定损伤与疾病的因果关系及其程度，或损伤与疾病在人身损
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精神科除外）

１２００

４ 诈病、诈伤、造作
伤鉴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是否存在诈病、诈伤或造作伤 １０００

５ 劳动能力鉴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精神科除外） ７００

６ 活体年龄鉴定 例 评测被鉴定人的骨龄或生理年龄 ８００

７ 男子性功能评定 例 评定男性被鉴定人的性功能状况 ５００

８ 听觉功能评定 例 检测、评定被鉴定人的听觉功能水平 ７００

９ 视觉功能评定 例 检测、评定被鉴定人的视觉功能水平 ７００

１０ 致伤物和致伤方
式推断

例
推断导致人身伤害的物体种类、特征，推断致伤方式（包括交通
事故中被鉴定人的致伤方式），作致伤物同一认定

９００

１１ 后续医疗费 例
评定被鉴定人伤病（精神科除外）治疗终结后，所需的继续治
疗、再次手术、康复、使用临床辅助器具（包括更换周期）等合理
的后续治疗项目及时限

８００

１２ 护理依赖程度评
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伤、病（精神科除外）是否存在护理依赖及其程
度

８００

１３ 误工期、护理期、
营养期评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伤、病（精神科除外）产生的误工、营养、护理的
时间，即“三期”评定。评定“三期”中的任何一项、二项或三项，
均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８００

１４ 法医临床鉴定文
证审查

例

（１）由于条件所限或失去其他检验时机，文证审查是唯一的鉴
定方法，根据文证审查直接得出鉴定意见；（２）文证审查与活体
检验或尸体体验等同时作为鉴定的方法，依据审查意见和检验
结果作出鉴定意见。

８００

　　（三）法医精神病鉴定项目（１９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精神状态鉴定 例
判定被鉴定人在特定时间或时期的精神状态，包括智能障碍、
精神疾病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定

８００

２ 刑事责任能力评
定

例
评定行为人在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时的实质性辨认能
力和控制能力

１５００

３ 受审能力评定 例
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具有：理解
自己面临的诉讼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能力；认识诉讼程序及
自身权利的能力；与辩护人配合进行合理辩护的能力

１２００

４ 服刑能力评定 例
评定服刑人员目前是否具有：对自己所承受刑罚的性质、意义
和目的的认识能力，对自己的身份和出路的认识能力，对自己
当前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的适应能力

１５００

５ 性自我防卫能力
评定

例 评定受害人在遭受性侵害时对性侵害的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 １５００

７２



６ 受行政处罚责任
能力评定

例
评定行为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
违法行为时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１５００

７ 诉讼能力评定 例
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或行政诉讼活动中，是否理解自己
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权力和诉讼过程的意义，是否具有亲自
进行诉讼活动，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的能力

１２００

８ 民事行为能力评
定

例
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是否能够辨认自己的民事权利和义
务，是否能够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否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１５００

９ 作证能力评定 例 评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提供与案件有关系的证言的能力 １０００

１０ 劳动能力评定（精
神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疾病导致的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 １０００

１１ 精神损伤程度评
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的精神损伤程度（伤情评定） ２０００

１２ 精神伤残程度评
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损伤导致的残疾程度 ２０００

１３ 精神障碍因果关
系鉴定

例
评定损伤与精神障碍间的因果关系，或损伤与精神障碍在人身
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

２０００

１４ 护理依赖程度评
定（精神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障碍导致其日常生活是否存在护理依赖
及其程度

８００

１５
误工期、营养期、
护理期评定（精神
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损伤、精神疾病产生的误工、营养、护理的
时间，即“三期”评定。评定“三期”中的任何一项、二项或三项，
均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８００

１６
后续治疗项目和
时限评定（精神
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精神损伤、精神疾病治疗终结后，继续治疗、康复
所需的后续治疗项目及时限

８００

１７ 多导心理生理检
测

例 对被检测人实施多导心理生理（测谎）检测 １０００

１８ 精神障碍医学鉴
定

例
评价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否符合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标准。
适用于《精神卫生法》第３２条规定的程序 ８００

１９ 法医精神病鉴定
文证审查

例

（１）由于条件所限或失去其他检验时机，文证审查是唯一的鉴
定方法，根据文证审查直接得出鉴定意见；（２）文证审查与活体
检验同时作为鉴定的方法，依据审查意见和检验结果做出鉴定
意见。

１０００

　　（四）法医物证鉴定项目（１０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人类血斑种属试
验

样本 确认可疑斑痕是否为人血或是否含有人血 １００

２ 人类精斑种属试
验

样本
确定可疑斑痕是否为人类精液斑，包括确认混合斑中是否含有
人类精液

１００

３ 常染色体 ＳＴＲ检
验 ——— 个体识别

样本

利用常染色体 ＤＮＡ的 ＳＴＲ（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技术，对生
物检材和比对样本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来源于同一个个体。
每增加１份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以骨骼、牙齿、指甲、
精斑、精液等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８２



４
常染色体 ＳＴＲ检
验 ——— 三联体亲
子鉴定

样本

利用常染色体 ＤＮＡ的 ＳＴＲ（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技术，对男
子、女子及孩子进行检测分析，以确定男子是否为孩子的生父
和（或）女子是否为孩子的生母。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
液等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５
常染色体 ＳＴＲ检
验 ——— 二联体亲
子鉴定

样本

在生父或生母一方不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常染色体ＤＮＡ的ＳＴＲ
（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技术，以确定被检测男子（女子）是否为
孩子的生父（生母）。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殊检
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６ Ｙ染色体 ＳＴＲ检
验

样本

利用Ｙ染色体ＤＮＡ的 ＳＴＲ（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技术，对生
物检材和比对样本进行检测分析，以确定是否来源于同一父系
或用于亲子鉴定辅助鉴定。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
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７ Ｘ染色体 ＳＴＲ检
验

样本

利用Ｘ染色体ＤＮＡ的 ＳＴＲ（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技术，对生
物检材和比对样本进行检测分析，以辅助判断特殊亲缘关系，
如同父姐妹等。每增加１份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以骨
骼、牙齿、指甲等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８ 人类线粒体 ＤＮＡ
检验

样本
通过对生物检材和比对样本进行线粒体 ＤＮＡ检测分析，以确
定是否来源于同一人或同一母系。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
精液等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９ 动物ＤＮＡ检验 样本
对动物的ＤＮＡ进行检测分析，以确定动物的种属、亲子关系或
其他特性，包括动物的亲子鉴定

２０００

１０ 植物ＤＮＡ检验 样本
对植物的ＤＮＡ进行检测分析，以确定被检测植物的种属及其
他特性

１８００

　　（五）法医毒物鉴定项目（７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人体体液中乙醇
定性定量分析

样品 检测人体体液中是否含有乙醇，测定人体体液中的乙醇浓度 ４００

２ 血液中碳氧血红
蛋白饱和度检测

样品 测定血液中的碳氧血红蛋白的饱和度 ３００

３ 生物样品中常见
挥发性毒物分析

样品／
类目
标物

检测生物样品中是否含有常见挥发性毒物或其代谢物。对同
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加收５０％的费用。如进行定量
分析，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４ 生物样品中常见
有机毒物分析

样品／
类目
标物

检测生物样品中是否含有常见有机毒物或其代谢物。对同一
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加收５０％的费用。如进行定量分
析，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５ 生物样品中常见
无机毒物分析

样品／
类目
标物

检测生物样品中是否含有常见无机毒物或其代谢物。对同一
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加收５０％费用。如进行定量分
析，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６
生物样品中常见
动、植物有毒成分
分析

样品／
类目
标物

检测生物样品中是否含有常见动、植物有毒成分或其代谢物。
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加收５０％的费用。如进行
定量分析，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８００

７ 毒品、毒（药）物定
性分析

样品
测定样品中的毒品、毒（药）物成分。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
物的筛查，加收５０％的费用。进行定量分析，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六）医疗损害鉴定项目（３项）

９２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医疗损害后果评
定

例 评定诊疗活动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 １５００

２ 医疗过错评定 例 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 ４５００

３ 医疗过错与损害
的因果关系评定

例
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与患者的损害之间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判断原因力大小

２０００

　　二、物证类

（七）文书物证鉴定项目（１３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笔迹形成方式鉴
定

项 判断检材上的笔迹是否通过直接书写形成 １２００

２ 笔迹同一性认定 项
在已经确定检材上的笔迹形成方式的前提条件下，比对检材笔
迹与样本笔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

１２００

３ 印章印文形成方
式鉴定

枚 判断检材上的印文是否通过印章直接盖印形成 １２００

４ 印章印文同一性
认定

枚
在已经确定检材上的印文形成方式的前提条件下，比对检材印
文与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

１２００

５ 印刷文件制作方
式鉴定

件
判断检材文件通过何种方式（打印、复印、印刷、传真等）制作，
或进一步判断该检材文件是通过何种办公机具或印刷机具制
作

１５００

６ 印刷文件同一性
鉴定

项
判断检材文件自身的不同部分，或判断检材文件与比对样本，
是否为同一台机具制作

１２００

７ 书写压痕辩读 件
显现和辩读因书写压力作用遗留在垫纸页或其他承载物上的
无色凹陷类图文

１２００

８ 损毁文件整复 件 整理、修复因遭受浸泡、粘连、烧毁、撕裂等而导致损毁的文件 １２００

９ 变造文件鉴定 项 鉴定检材文件是否存在人为添改、刮擦、消褪、掩盖、换页等情况 １５００

１０ 特种文件鉴定 件
对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证、护照、工作证等），证书（如
房产证、结婚证、产权证、执业证、毕业证、准考证等），票证、货
币、商标、书画等文书进行鉴别、判断

１２００

１１ 朱墨时序鉴定 项
判断有交叉的印文与印文、印文与文字、文字与文字形成的先
后顺序

２５００

１２ 文件物质材料鉴
定

项
对组成文件的各种物质材料（包括纸张、色料、粘合剂等）进行
检验、鉴别

１２００

１３ 文书鉴定文证审
查

例 对送检材料是否具备检验条件进行审查检验 １０００

　　（八）痕迹物证鉴定项目（２３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手印形成方式鉴
定

枚 判断检材上的手印是否通过捺印形成 １０００

２ 手印同一认定 枚
判断检材上的手印与比对样本是否属于同一人。手印包括指
印、掌印和其它手部皮肤纹印，每增加一个人样本加收５０％ １５００

０３



３ 足迹鉴定 枚
对足迹进行分析，推断行为人特征；认定检材足迹与样本足迹
是否属于同一人。每增加１枚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８０

４ 工具痕迹鉴定 个
对工具遗留的痕迹进行分析，作种属认定即判断痕迹由何种工
具形成，或作同一认定即判断痕迹是否由某一特定工具形成

８００

５ 弹头弹壳痕迹鉴
定

个
对弹头弹壳上的痕迹进行检验，以判明、区分弹种、枪种，认定
发射枪支

８００

６ 枪支性能及致伤
力鉴定

支 检验、鉴定枪支的性能及其致伤力 １０００

７ 弹道分析鉴定 例 分析射击弹道，推断射击方向、角度、弹着点、飞行路线、距离等 １０００

８ 枪弹检验建档 支／个 对枪弹有关数据建立管理档案 ２００

９ 动物蹄（爪）迹鉴
定

枚
对动物蹄、爪遗留的痕迹进行检验、分析，推断其特征，作动物
种属认定或同一认定。每增加１枚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１０ 锁匙痕迹鉴定 件
对锁匙痕迹进行分析，作同一认定。每增加 １套比对锁具样
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１１ 纺织品痕迹鉴定 件
对纺织品作为造痕客体时在不同承痕客体上形成的印迹进行
分析，作种属认定或同一认定。每增加１件比对纺织品样本，
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１２ 玻璃痕迹鉴定 件
对玻璃制品破碎痕迹的性状、成因等进行分析，作种属认定或
同一认定

６００

１３ 牙齿痕迹鉴定 件
对以牙齿为造痕客体在不同承痕客体上形成的印迹进行分析，
作同一认定。每增加比对样本１人，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１４ 唇纹痕迹鉴定 个
对以嘴唇为造痕客体在不同承痕客体上形成的印迹进行分析，
作同一认定。每增加比对样本１人，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１５ 皮肤纹痕迹鉴定 个
对以人体皮肤（不包括手印和足迹）为造痕客体在不同承痕客
体上形成的印迹进行分析，作同一认定。每增加比对样本 １
人，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１６ 耳廓痕迹鉴定 个
对以耳廓为造痕客体在不同承痕客体上形成的印迹进行分析，
作同一认定。每增加比对样本１人，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１７ 常见炸药鉴定 项 对常见炸药的性状、形成痕迹的成因等进行分析、鉴定 １０００

１８ 物体爆破（裂）痕
迹鉴定

件 对物体爆破（裂）痕迹的性状、成因等进行分析、鉴定 １０００

１９ 导火索、导爆索鉴
定

段 对导火索、导爆索的性状、形成痕迹的成因等进行分析、鉴定 ８００

２０ 火雷管、电雷管鉴
定

段 对火雷管、电雷管的性状及形成痕迹的成因等进行分析、鉴定 １０００

２１ 制式手榴弹、手雷
鉴定

项
对制式手榴弹、手雷的性状及形成痕迹的成因等进行分析、鉴
定

８００

２２ 爆炸装置鉴定 项 对爆炸装置的性状及形成痕迹的成因等进行分析、鉴定 ２０００

２３ 痕迹鉴定文证审
查

例

痕迹鉴定特别是指印鉴定按鉴定规范要求须对对送检材料上
的指印是否具备检条件、样本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查后才能进
入下一步鉴定工作程序，且此项工作有较高难度。是鉴定基础
工作。

８００

　　（九）微量物证鉴定项目（２２项）

１３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显微镜检验 样品
使用立体显微镜、偏振光显微镜等对样品进行物理形貌观察、
取样及初步检验

３００

２ 红外吸收光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红外光谱仪对样品在红外区的吸收光谱进行检验 ８００

３ 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样品在紫外区及可见区的吸收光
谱进行检验

５００

４ 分子荧光光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分子荧光光谱仪对样品的激发光谱与发射光谱进行检验 ５００

５ 原子发射光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原子发射光谱仪对样品中所含元素的种类进行定性检验 ３００

６ 原子吸收光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原子吸收光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种类的元素进行定量检验 ５００

７
扫描电子显微镜／
Ｘ射线能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Ｘ射线能谱仪对样品的微观形貌、元素
种类及不同种类元素的相对含量进行检验。如进行射击残留
物、爆炸残留物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８ 气相色谱／质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保留时间及质谱
特征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４００

９ 显微分光光度法
检验

样品
使用显微分光光度法对样品中特定微区中的物质在紫外区、可
见区及红外区的吸收光谱进行检验

４００

１０ 薄层色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薄层色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相对保留行为进行检
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３００

１１ 气相色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气相色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保留时间进行检验。
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３００

１２ 高效液相色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保留时间进行检
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５００

１３ 热分析法检验 样品
使用热重分析法、差热分析法等不同种类的热分析仪器对样品
的热力学参数或物理参数随温度变化的关系进行检验。

３００

１４ 激光拉曼光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对样品在特定波段光源的作用下的拉曼
散射信号进行检验。

６００

１５ 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对样品中元素的种类及相对含量进
行检验。如超过５个元素的，每增加１个元素加收１００元的费
用

７００

１６ Ｘ射线荧光光谱
法检验

样品
使用Ｘ射线荧光光谱仪对样品中元素的种类及相对含量进行
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５０％的费用 ３５０

１７ Ｘ射线衍射法检
验

样品
使用Ｘ射线衍射法对样品中元素的种类及原子排列情况进行
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５０％的费用 ４００

１８ 裂解 －气相色谱／
质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裂解－气相色谱／质谱仪对样品中裂解产物的保留时间及
质谱特征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５０％
的费用

５００

１９ 液相色谱／质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液相色谱／质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质的保留时间及质
谱特征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５０％的
费用

８００

２０ 离子色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离子色谱仪对样品中离子的种类及相对含量进行检验。
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５０％的费用 ５００

２３



２１ 检验结果的综合
分析

例
综合分析、评判检验结果，作出结论。对多种方法检验结果进
行综合分析，其过程较为复杂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２２ 微量物证理化检
验鉴定文证审查

例 对样品来源、传递过程、有无污染、是否符合取样要求进行审查 １０００

　　三、声像资料
（十）声像资料鉴定项目（２７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录音资料中语音
同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录音资料中的语音和样本语音是否为同一人所说。
对同一检材，每增加比对样本１人，加收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２ 语音比对样本录
制

对 根据检材语音情况，制作录音方案，录制比对样本语音 ８００

３ 录音内容辨听 ２０分钟 辨听录音资料，书面整理录音资料所反映的内容。一段录音不
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４ 录音资料的真实
性鉴定

２０分钟
即录音资料剪辑鉴定，检验、判断录音资料的连续性、完整性，
以确定其是否经过后期剪辑等加工处理。一段录音不足２０分
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２０００

５ 录音资料的原始
性鉴定

２０分钟 检验录音资料自身固有的原始特性，判断其是否符合原始记载
的特征。一段录音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６ 录音资料的降噪
及信号增强

２０分钟 降低或清除噪声，提高目标声音信号强度。一段录音不足２０
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８００

７ 语音人身分析 ２０分钟
分析、刻画录音资料中说话人的籍贯（或长期居住地）、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职业、体形等特征。一段录音不足２０分钟的，按
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８ 录音器材认定 部
判断录音资料是否由某一特定录音器材录制。每增加１部录
音器材作为认定对象，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９ 录音资料的同源
性鉴定

两份
判断两份录音资料记载的语音、音乐等声音是否源自于同一次
的记录。每增加１份比对资料，加收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１０ 视频资料中人像
同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视频资料中的人像和样本人像是否为同一人。对同
一检材，每增加１人作为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１１ 视频资料中物品
同一认定

件
判断检材视频资料中的物品和样本物品否为同一物品。对同
一检材，每增加１件物品作为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１２ 视频比对样本录
制

次
根据检材视频情况，制作视频录制方案，录制人（车辆、物品）的
比对样本视频

１０００

１３ 视频资料中事件
过程分析

２０分钟
检验、辨识视频资料的拍摄过程、内容及所反映的情节，书面分
析、整理视频资料所拍摄记录的事件过程。一段视频资料不足
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０００

１４ 视频资料的真实
性鉴定

２０分钟
即视频资料剪辑鉴定，检验、判断视频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以确定其是否经过后期剪辑等加工处理。一段视频资料不足
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１５ 视频资料的原始
性鉴定

２０分钟 检验视频资料自身固有的原始特性，判断其是否符合原始记载
的特征。一段视频资料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１６ 视频资料的模糊
图像处理

２０分钟
对视频资料中的图像进行增强、校正、去模糊等处理，突出、复
原需要的画面，提高视觉效果。一段视频资料不足２０分钟的，
按２０分钟计

１８００

１７ 视频资料的同源
性鉴定

两份
判断两份视频资料记载的人、车辆、物品等形象是否源自于同
一次的记录。每增加１份比对资料，加收５０％的费用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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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图片资料中人像
同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图片资料中的人像和样本人像是否为同一人。对同
一检材，每增加１人作为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此处“图
片”仅指由照相形成的图像

１８００

１９ 图片资料中物品
同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图片资料中的物品和样本物品是否为同一物品。对
同一检材，每增加１件物品作为比对样本，加收５０％费用。此
处“图片”仅指由照相形成的图像

１８００

２０ 图片比对样本摄
制

次
根据检材图片情况，制作摄制方案，拍摄人（车辆、物品）的比对
样本图片

５００

２１ 图片资料的真实
性鉴定

张
检验、判断对图片（含数字图片和非数字图片）资料的完整性，
以确定其是否经过后期剪辑等加工处理

１５００

２２ 数字图片资料的
原始性鉴定

张
检验数字图片资料自身固有的原始特性，判断其是否符合原始
记载的特征

１５００

２３ 图片资料的模糊
图像处理

张
对照相记载的图像进行增强、校正、去模糊等处理，突出、复原
需要的画面，提高视觉效果

１２００

２４ 照相器材认定 张
判断图片资料是否由某一特定照相器材摄制。每增加１台照
相器材作为认定对象，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２５ 图片资料的同源
性鉴定

两份
判断两份图片资料记载的人、车辆、物品等形象是否源自于同
一次的记录。每增加１份比对资料，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２６ 计算机人像组合 人
根据目击者的记忆，利用计算机技术，参考人像素材，综合制成
目标人（犯罪嫌疑人）的肖像

６００

２７ 手工模拟画像 人
根据目击者的记忆，综合运用绘画技术绘制目标人（犯罪嫌疑
人）的肖像

１０００

　　（十一）电子数据鉴定项目（１９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
（元）

１ 存储介质数据固
定

１００ＧＢ
对存储介质进行全盘复制、镜像，固定数据。存储介质包括硬
盘、移动硬盘、优盘、存储卡、光盘、软盘、ＳＩＭ卡等。根据存储介
质容量收费，不足１００ＧＢ的按１００ＧＢ收费．

５００

２ 电子数据搜索、提
取

１００ＧＢ 对存储介质中的电子数据进行搜索、提取。根据存储介质容量
收费，不足１００ＧＢ的按１００ＧＢ收费． ５００

３ 电子数据恢复 １００ＧＢ 恢复被删除或无法直接读取的电子数据（不含数据库）。按照
存储介质容量收费，不足１００ＧＢ的按１００ＧＢ收费． ５００

４ 数据库数据恢复 个 恢复被删除或无法直接读取的数据库数据 ３５００

５ 电子文件修复 个 修复被损坏的电子文件，包括文档、图片、视频等 １５００

６ 存储介质物理故
障排除

部件
检查、排除存储介质的物理故障，如调换磁头、电机，更换 ＰＣＢ
板，坏扇处理等；

１２００

７ 手机机身数据获
取

个 提取手机机身存储的数据 ９００

８ 芯片数据获取 个 提取芯片存储的数据 １０００

９ 网页数据获取 页
获取特定时间的网络信息，如论坛发帖、微博、ＱＱ空间、网站网
页等

５００

１０ 网盘数据获取 ＭＢ 远程获取网盘中的数据 ２００

１１ 网络数据包获取
及分析

ＭＢ 获取特定时间段通过某节点的网络数据包，并进行分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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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密码破解 个 破解电子密码，获取加密数据 １５００

１３ 计算机系统操作
行为分析

项
分析计算机系统的操作痕迹，如上网痕迹、ＵＳＢ设备使用痕迹、
程序运行痕迹等

２０００

１４ 电子邮件真实性
（完整性）鉴定

封 检验、判断电子邮件是否经过伪造修改 １５００

１５ 电子文档真实性
（完整性）鉴定

个 检验、判断电子文档是否经过伪造修改 １５００

１６ 即时通信真实性
（完整性）鉴定

条 检验、判断即时通信信息是否经过伪造修改 １５００

１７ 软件相似性鉴定
１００个
程序行

检验、判断两个软件的相似程度 １８０

１８ 软件功能鉴定 项 检验、判断软件是否具有某项功能 １５００

１９ 文件一致性鉴定 对 检验、判断两个文件是否一致 １０００

备注：１、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需要进行医学辅助检查的，检查收费标准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
相应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另行收取费用。

２、属于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案件，司法鉴定机构可在与委托人或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前
提下，按不高于附表标准２倍的幅度内收取。

３、司法鉴定中物证类的文书鉴定、痕迹鉴定中的手印鉴定，涉及财产案件的收费，鉴定标的额不超过１０万
的，按照本通知附件中所列收费标准执行；超过１０万部分，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天然气管输价格管理办法

（试行）＞和 ＜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３２号　　　　　二一七年五月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

分公司、中石化普光气田：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加强

和完善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规范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天然气管输价

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现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同时结合我省实际，省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参照上述两个办法进行管理。

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理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见２０１６年四川《价格公报》第１０、１１、１２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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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丰水期水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３４号　　　　　二一七年五月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减少我省丰水期弃水，鼓励电力用户更多消纳丰水期富余电量，经省政府同意，决定２０１７

年６月至１０月丰水期降低四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

控股供电公司，下同）收购的合同电量水电标杆上网电价８厘／千瓦时；其他执行政府定价的水电

及西南电网收购的留川水电电量上网电价同步下调。

对丰水期水电合同电量下调上网电价形成的价差，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每月末向我委报送

明细清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经济信息化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

印发《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３７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印发你们，请结合各项措施牵头

单位印发的具体实施方案认真贯彻执行。

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

一、降低丰水期水电标杆上网电价。自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起至１０月３１日，降低四川电网（含

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下同）调度的水电标杆上网电价８厘／千瓦时

（合同电量）；其他执行政府定价的水电以及西南电网调度的留川水电上网电价同步下调。（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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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二、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四川电网风电和光伏丰水期发电量全部参与电力

市场化交易。未参与市场化交易上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四川电网丰水期市场交易价格进行结

算。（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参加单位：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三、放开天然气分布式发电余电上网电价。国家批复四川电网输配电价后，全省天然气分布

式发电以热（冷）定电的余电上网电量全部实行市场化交易，上网电价与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自

行协商确定或通过电力市场交易平台形成。（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四、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争取国家尽快批复四川电网输配电价，对四川电网供区执行统

一输配电价。推进四川电网供区同网同价，合理安排制定统一目录销售电价。其他地方电网城乡

居民用电已通过四川电网趸售电价实现同价的，保持电价水平不变。研究新增配电网配电价格管

理办法，以及四川电网供区以外的地方电网输配电价改革方案。（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

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五、实施电能替代输配电价。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后，对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后改造和新建

燃煤、燃油、燃气锅炉电能替代等项目输配电价按藏区留存电量输配电价执行，电网企业对上述项

目的电费收入单独核算并纳入准许收入中统筹平衡，相关电量不纳入工商业输配电价测算。（牵

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六、取消停征部分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相应

降低各类销售电价。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暂停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

金，相应调整销售电价。（牵头单位：财政厅，参加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

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七、组织实施好直购电政策。扩大直购电量规模到５００亿千瓦时左右。降低直购电用户电量

准入条件，２０１６年已纳入直购电范围的企业原则上保持不变，新增用户电量准入标准由年用电量

１０００万千瓦时降至６００万千瓦时，对高新技术企业年用电量标准降至３００万千瓦时。按照市场化

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实施双边协商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挂牌交易等多种交易。（牵

头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参加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八、组织实施好留存电量政策。组织实施２０１７年度甘孜、阿坝、凉山州留存电量实施方案，支

持甘眉工业园区、成阿工业园区、德阿产业园区等“飞地”园区用户使用留存电量。实行留存电量

计划年中评估调整机制，对未完成的留存电量通过市场化交易实施。（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参加单位：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九、实施丰水期临时性富余电量政策。丰水期富余电量基数维持２０１６年基数不变，工业企业

用电量超过基数的增量部分确定为富余电量。富余电量交易价格为０．０７元／千瓦时—０．１０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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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通过集中挂牌等方式实施。（牵头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四川

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十、试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为鼓励居民增加用电，减少水电弃水，自２０１７年６

月１日起至１０月３１日，对四川电网 “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户（含与直供区同价的“子公司改分

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居民用户）试行电能替代电价，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采用市场化方

式代居民用户采购丰水期富余电量。在维持现行居民生活用电阶梯电价制度基础上，对月用电量

在１８１千瓦时至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１５元／千瓦时，月用电量高于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

价下移０．２０元／千瓦时。（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

办、省能源局）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我省丰水期

试行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５１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发电企业：

为促进我省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和减少弃水，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根据国家电力体制改

革、价格改革及电能替代有关政策，经省政府同意，我省丰水期试行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

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丰水期（６月至１０月）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采用市场化方式代居民用户采购丰水期富

余电量，用于实施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供电并抄表到户的城乡“一户一表”居民用户（含与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同价的“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电能替代。

二、丰水期城乡“一户一表”居民月用电量１８１千瓦时至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１５元／

千瓦时，月用电量高于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２０元／千瓦时，并在次月通过退费方式落实。

现行居民阶梯电价低谷时段优惠电价、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用电基数等政策保持

不变。

三、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本着“方便居民、简单明了、促进用电”的原则制定具体操作细则，

报经省发展改革委同意后实施。并于丰水期结束后，将居民生活电能替代实施情况报告省发展改

革委。

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按国家规定的进度要求，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合表用户”进行“一

户一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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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重新核发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考试

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５６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日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收费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４９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就我省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工作由县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分级负责。省级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决定具体的发证分级范围，负责对考核发证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

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具体收费标准为：

（一）理论考试费每人每次５０元；

（二）操作考试费每人每次１０元。

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主体为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收费

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同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支出通过同

级部门预算安排。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规定均以本通知为准。执行期间如国

家和省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经济信息化委　四川省民政厅

关于全面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７１号　　　　　二一七年六月一日

省级各部门，成都铁路局，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

化委、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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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是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简政放权的关键内容。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７９０号），全面部署进一步开展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工作。为明确任务分工，有效

组织实施，根据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现将我省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的目标

围绕当前涉企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摸清底数、突出重点、分类规范、创新制度、部门协

同、强化监管的原则，通过放开一批、取消一批、降低一批、规范一批，落实出台的惠企政策措施，取

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

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大力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服务和收

费。全面建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完善收费监管规则，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度性

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二、清理规范的范围

对以企业为缴费主体的各类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清理规范，重点是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

费（政府部门开展行政审批时，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

偿服务，包括各类技术审查、论证、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实验等），以及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

三、清理规范的措施

（一）大幅减少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全面梳理政府定价目录内各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

减少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已明确取消的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其收费不得实

行政府定价管理。放开具备竞争条件的涉企经营服务政府定价。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竞

争减轻企业负担，同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省发展改革委）。

（二）全面清理规范违规中介服务收费

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政府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有关政策要求，加快清理进

度，尚未公布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要尽快公布（省发展改革委、省级各部门，市州有

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各市（州）、各省级部门根据职能、职责对本行业、地区的中介服务进行清查，取消不合理不合

法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省级各部门，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活动，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

费用一律由审批部门支付并纳入部门预算（省级各部门，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政府有关部门建设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电子政务平台应免费向企业和社会开放，不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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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平台从事商业活动；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需引入第三方电子

认证服务的，不得参与电子认证服务经营或收取费用，不得强制企业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利

用电子政务平台提供政府公开信息和办理有关业务，不得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成本费

等名义收取经营服务性费用（省级各部门，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三）深入清理重点领域和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１．清理规范金融领域收费。贯彻落实国家取消商业银行收取的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

费；暂停收取本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扩大商业银行本行唯一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

户管理费）和年费免费范围，将原来需客户申请改为银行主动免费。深入挖掘向企业减费让利潜

力。进一步加大对银行收费行为的现场检查力度，严肃处理问责，落实银行卡刷卡手续费降费政

策（四川银监局、人行成都分行、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２．清理规范涉及铁路货运收费。重点清理地方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在铁路货物运输、专用

线经营上的违规收费，规范铁路运输企业、专用线产权或经营单位收费（成都铁路局、省铁路产业

投资集团公司、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３．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和检验检疫检测相关收费。贯彻落实国家规范进出口环节、检验检

疫检测各项收费政策，重点清理进出口环节的违规收费（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交通运输厅、成都海关、省质监局、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４．清理规范人才流动等环节收费。落实《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４〕１０１号）规定，督促有关单位落实、取消保存人事关系及档案

费等政策，规范人才招聘、评价等环节收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四）加强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管

１．切实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进一步督促落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部

署，优化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

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不得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

彰、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费。会费档次较多、标准过高的，要调整会费档次、降低会费标准，鼓励

会费结余较多的行业协会商会主动减免会员企业会费。对行业协会商会除会费外的其他收费进

行审核，取消违规收费项目、降低不合理收费标准（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市州有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

２．完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和集中公示制度。全面建立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清单外收费一律不得实行政府定价，实施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通过门户网站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它收费项目和标准，民政厅负责已脱钩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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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会，省级相关部门负责本系统未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民政厅、

省级相关部门，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３．加强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管。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要

严格落实价格法律和相关规定，按照公平、合法、诚实守信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为委托人提供质

价相符的服务，不得在价外或合同外加收任何费用，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经营服务行为监管，督促其严格成本管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

低收费偏高、盈利较多项目的收费标准。对收费标准较高、企业反映较多的收费单位，价格主管部

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引导收费单位规范自身行为（省发展改革委、省级相关部门，市州有关部门按

职责分工）。

四、清理规范的步骤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工作，要坚持清理与规范相结合，坚持清理与减负相结合，坚持

清理与查处相结合，通过全面清理规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具体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自清阶段（６月底前）。省级相关部门对所属单位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机构的服务性收费进行自查清理。民政厅组织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自查，省级其他

相关部门对本系统尚未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自查。查清涉企经营服务、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

目、标准、范围、数额和依据，提出取消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及规范管理的意见。６月２０日前，

省级相关部门有关情况以及《省级部门所属单位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查情况表》（附件２－１）、《省

级部门涉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查情况表》（附件２－２）、《省级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清查

情况表》（附件２－３）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厅、审计厅。

各市（州）应按相关要求，对本地区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进行自查自

清，并将有关情况６月底前上报（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局）。

（二）集中审查阶段（８月１５日前）。７月１５日前，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民政厅将根据省级各部门、各市（州）上报的情况，集中进行审核。在此基础上将我省自查自

清结果以及提出的意见上报国家。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根据审查结果，抓紧制定并组织落

实整改要求，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落实规范管理措施。审批部门在

行政审批过程中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偿技术性服务，服务费用一

律由审批部门支付，并由本部门负责申请纳入部门预算（省级相关部门，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

（三）重点检查阶段（８月１５日前）。结合自查自清情况，国家和省将按照“双随机、一公开”

原则，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进出口环节、电子政务平台等涉企收费开展重点检查，

对违规涉企收费问题严肃处理，公开曝光典型案件，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省级相关部

门，市州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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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清理规范过程中，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重点领域组织开展有关调查摸底、

数据统计和情况交流、意见沟通工作，并整合全省价格监督检查力量，组成７个检查组，到相关部

门和部份市（州）组织开展重点检查（省发展改革委、省级相关部门）。

五、清理规范的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建立

联合工作机制（附件１），共同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对涉企经营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进行清理规

范工作，加强政策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各市（州）有关部门要向本级政府专题汇报并建立

相应联合工作机制，统筹落实本地区清理规范的具体工作。

（二）抓好工作落实。各市（州）、各有关部门要以极大的决心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工作，

狠抓落实，明确工作时间和任务，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稳步有序推进，确保各项政策措施

落地生根，务求取得实效。对不按要求落实清理规范工作，不如实自查自清及隐瞒不报的，要严肃

追究责任。省级相关部门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各市（州）、各部门自查自清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督导抽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局要选择重点地区、部门进行督导抽

查，并对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及深层次的机制体制问题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从根本上规范涉企收费

行为、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建议。

（三）加强舆论引导。各市（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媒体沟通，准确解读清理规范涉企经营

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政策要求，主动宣传政府出台的各项惠企收费政策和清理规范取得的

成效，让企业和社会便捷知晓政策，享受政策实惠，增强政策获得感。要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

注，做好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四）做好迎检准备。８月底前，省级相关部门、各市（州）要完成自查自清和规范整改工作，并

在此基础上，认真做好国家来川、省级相关部门到市（州）开展的重点检查督导相关准备工作。

（五）全面总结评估。省级相关部门要对本部门的涉企经营服务、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

范情况全面总结评估，于８月１５日前将取消项目、降低标准、放开政府定价项目、涉及收费金额等

情况形成书面材料，连同《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附件２－４）、《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附件２－５）一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

厅。各市（州）按照本通知要求报送材料，并另行填报《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

（附件２－４）、《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附件２－５）一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厅按照国家四

部委要求，抓紧将涉企经营性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送省政府审定并上报国

家。

附件：１．四川省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联合工作机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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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报表

２－１．省级部门所属单位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查情况表

２－２．省级部门涉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查情况表

２－３．省级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清查情况表

２－４．涉企中介服务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

２－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情况汇总表

注：以上附表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关于

公布２０１７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８４号　　　　　二一七年六月一日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局：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和价格行为，提高涉农收

费和价格的透明度，按照《四川省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实施办法》（川办函〔２００３〕１４０号）要求，现

将我省２０１７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７年，我省在继续全面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基础上，停征了

部分涉农收费项目，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市（州）及扩权县（市）要认真按照《四川省２０１７

年度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表》和《四川省２０１７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详见附件），在本地区

及时公布，不得将已停征、取消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继续公示。

二、各市（州）及扩权县（市）要不断完善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度，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以及公示栏、价目表、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将涉农收费和价格的项目、标准等内容公

示到乡镇、村组，切实做到让农民群众家喻户晓、明明白白。

三、各级发展改革、财政和农业部门要加强对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农民群

众举报的各种乱收费、乱涨价等问题，要认真受理，及时查处，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件：１．四川省２０１７年度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表

　　 ２．四川省２０１７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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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经济信息化委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

推进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２号　　　　　二一七年六月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有关发电企业：

为贯彻落实经省政府同意的《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３７

号），２０１７年四川电网风电和光伏丰水期上网电量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并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

能替代交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四川电力交易平台代居民用户优先采购丰水期（６月—１０月）风

电、光伏上网电量，采购价格参照丰水期我省水电平均外送价格（不含计划内外送价格），采取集

中竞价或挂牌交易等方式采购。采购范围为四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

改分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下同）除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外的风电、光伏上

网电量。

二、丰水期除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外的未参与市场化交易的风电、光伏发电上

网电量，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照四川电网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采购交易、月度增量直接

交易、富余电量增量交易中的最低成交价结算，产生的电价空间用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

三、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做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测算工作，及时按要求向有关部门报

送情况。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司法厅

关于规范公证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１０号　　　　　二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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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公证服务市场和收费行为，保障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和公证机构的

合法权益，促进公证服务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国家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司法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下放教材及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有关问

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９９号），以及《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等有关规定，现就规

范管理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证服务收费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简称当事人，下同）的申请，

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为当事人提供公证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行为。

二、公证服务收费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具体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见附表。附表外的公证

服务项目由公证机构与当事人遵循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公证服务发展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三、公证服务费由公证机构收取并出具合法票据。可在受理时预收，也可在办证期间分期收

取。公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私自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有关规定减免公证服务费用：

（一）办理与给付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关的公证事项；

（二）办理与领取抚恤金、工伤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

（三）办理赡养、抚养、扶养协议证明；

（四）办理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

（五）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事项。

对于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当事人确有困难的，公证机构应当酌情减收或者免收相关的公

证服务费用。

五、确因公证需要，办证过程中发生的下列非公证服务费用，公证机构事前应与当事人沟通协

商，事后应向当事人提供费用清单及合法票据，经当事人认可并由当事人按实际发生额支付。公

证机构事前未与当事人沟通或票据有问题的，当事人不予支付。

（一）鉴定、检验、检测、评估、认证、翻译、涉台副本邮寄等需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

（二）公证人员开展异地核实、取证工作所需的交通费、差旅费；

（三）应由当事人自行举证或者超出公证服务范围，并委托公证机构调查取证或进行其他服

务所产生的费用。

六、已经受理并经审查的公证事项，因各种原因出现下列情形的，应当区分责任，全部或部分

退收公证服务相关费用：

（一）因公证机构责任不能出具公证书或者撤销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收取的公证服务费应全

部退还当事人；

（二）因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共同责任撤销公证书或者不能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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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责任大小退还部分费用；

（三）因当事人责任不能出具公证书或者当事人主动要求撤回的，公证机构可根据事前约定

收取一定的劳务费用；

（四）因当事人责任撤销公证书或者因当事人提供伪证、举证不实而不能出具公证书的，公证

机构不予退还公证服务费。

七、公证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四川省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价格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

在工作场所显著位置和网上公示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公开公证人员相关信息和投诉、举报、

监督电话，主动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监督。严禁乱涨价、乱收费和不正当竞争。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公证服务市场和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严肃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和价格秩序。

九、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起执行。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司法厅印发的《四川省公证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四川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川价字费〔１９９９〕１００号）同时废止。

附件：四川省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附件

四川省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一、证明法律行为

１、证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合同、
协议

每件３００元

２、证明涉及财产关系的合同、协
议

按标的额分段累加计收：

标的额５０万元（含５０万元）以下部分，按
０．３％收取，最低收费３００元

５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部分，
按０．２％收取；

１００万元以上至 ５００万元（含 ５００万元）部
分，按０．１％收取；

５０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０万元（含１０００万元）部
分，按０．０５％收取；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５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万元）
部分，按０．０４％收取；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１亿元（含１亿元）部分，按
０．０２％收取；

超过１亿元部分，协商收费。

批量公证，减半收取。

３、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
效力

在合同、协议收费的基础上加收：标的额３０
万元（含３０万元）以下的，按０．３％收取，最
低收费２００元；

标的额３０万元以上的，每件１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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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出具执行证书
执行标的额３０万元（含３０万元）以下的，按
０．３％收取，最低收费２００元；

执行标的额３０万元以上的，每件１０００元。

５、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
赠

按受益额分段累加计收：

受益额 ２０万元（含 ２０万元）以下部分，按
１％收取，最低收费２００元；

２０万元以上至５０万元（含５０万元）部分，按
０．５％收取；

５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部分，
按０．３％收取；

１００万元以上至 ５００万元（含 ５００万元）部
分，按０．２％收取；

５０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０万元（含１０００万元）部
分，按０．１％收取；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５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万元）
部分，按０．０５％收取；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１亿元（含１亿元）部分，按
０．０２％收取；

超过１亿元部分，按０．０１％收报

按办理公证时受益财产的市
场评估价为受益额计算。证
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
收取。

６、证明遗嘱
涉及财产金额３０万元（含３０万元）以下的，
每件４００元。

涉及财产金额３０万元以上的，每件８００元。

摄像、录音、刻录光盘、冲洗
照片不再另收费。

７、证明委托、保证（担保）、承诺
（要约）等单方法律行为

每件３００元 委托公证：涉及处分财产的
可协商收费

８、证明声明 每件２００元

９、证明招标拔标，拍卖、彩票销
售，开奖，评选、抽签、摇号，物品
抽样检测、销毁；证明股分公司
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活动；证
明股票发行；参与调解或谈判等
现场监督公证

每小时１０００元，不足 １小时的按 １小时计
费。

复杂的现场监督公证可以协
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
需要公证人员多次到场或往
返多地实施监督；涉及其他
行业专业技术辅助；工作环
境恶劣或危险；土地招、拍、
挂等。

１０、证明公司会议、订立公司章程 每次２０００元

１１、保全证人证言、书证、当事人
陈述，物证、影像、视听资料，电
子数据、行为过程和事实，财产
清点、清算、评估等保全证据公
证

每小时１０００元，不足 １小时的按 １小时计
费。

复杂的保全证据公证，可以
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
括：需要公证人员多次到场
或往返多地开展保全证据工
作；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
辅助；工作环境恶劣或危险
等。

二、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１２、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居住、
身份、曾用名、户籍注销、国籍、
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资
格、纳税状况、选票、证件遗失、
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关系、
亲属关系、收入状况等事实

每件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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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证明签名、印鉴、指纹、日期 每件３００元

１４、证明抚养、赡养、收养关系、
解除收养、认领亲子等

每件５００元

１５、证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
票据拒绝、查无档案记载、监护
等

每件５００元

１６、证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资
格、资信、经历等；证明法人或非
法人组织、自然人的房屋产权、
股权、存款、知识产权等

每件５００元

三、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件

１７、证明证件、证书（执照）、证
明、文书的复印件等与原件相符

每件２００元

１８、涉外公证要求同时证明该公
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的

每件８０元

１９、证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章
程、会议决议、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文
书

每件５００元

四、其他公证服务

２０、提存、保管物品 提存、保管物品按标的额０．３％计收，最低收
费２００元。

２１、保管遗嘱 每件每年１００元。

２２、抵押登记 每件３００元

２３、出具存款查询函 每件８０元

２４、制作公证书副本 每件１０元 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费另计

２５、代写、修改法律文书；出具法
律章见书

代书、修改法律文书，每件 ８０元；出具法律
意见书，每件２００元。

出具复杂的法律意见书可协
商收费；符合法律援助有关
规定的可减免费用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电气化

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１５号　　　　　二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成都铁路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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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００５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注：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０５号见本期公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应对

突发灾情加强价格监管的紧急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５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及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局）：

近日汛期来临，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特别是６月２４日茂县发生山体高位垮

塌地质灾害，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有效应对突发灾情，切实做好价格

监管工作，现就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价格应急工作组织领导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把应对突发灾情，做好防汛救灾相关价格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作为当前

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把主要领导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落到实处。要迅速行动起来，担当起

保供稳价安民的政治责任，强化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共同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二、启动价格应急值班制度

遭遇强降雨、洪涝等恶劣天气、突发自然灾害的市（州），即日起实行应急信息日报制度。各

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值班报告工作，严格落实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保持值班电话畅通。１２３５８

价格举报投诉平台确保畅通，及时处理价格投诉举报。

三、强化价格应急监测

各地价格监测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对市场价格的每日巡视，确保第一时间掌握群众基

本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当地对价格异常变动商品采取的对策措施以及其它重大情

况。

四、加强价格监督检查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巡查，重点关注粮油肉蛋奶菜等农副产品和相关防汛救灾物资

价格。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趁恶劣天气、自然灾害之机，串通涨价、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

格、囤积居奇、变相涨价等违法行为，对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要采取提醒、告诫等方式，敦促生

产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共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五、妥善安排困难群众生活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要严格执行《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挂钩联动机制实施方案》（川办函〔２０１６〕１９０号）的通知要求，及时启动联动机制，积极向

当地政府汇报，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等方式，对困难群众给予适当补贴，确保困难群众生活基本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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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六、加强价格信息发布和引导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渠道及时发布

重要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生产、市场和价格信息，正确解读汛情、灾情变化对蔬菜等价格的影

响。要密切跟踪舆情的变化，对虚假信息、不实报道，要第一时间回应，解疑释惑，稳定市场和群众

心理预期。

七、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如发生重大价格异常波动，需在报告当地政府的同时，即时上报省发展改革委。紧急情况需

立即上报。各地对“灾情报告”要认真核实，确保及时、准确。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４７号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水利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８６

号）等规定，经研究，现就我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基本原则

（一）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促进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二）考虑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不同行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

（三）与国家资源税改革及其他资源补偿类收费政策相衔接；

（四）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相关企业承受能力；

（五）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等方面的差异；

（六）在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地区，对中央和地方企业不得制定歧视性收费标准。

二、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１．３元一次性计征。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二）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本条

第一款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每立方米０．３

元计征。石油、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气生

产井占地面积按不超过２０００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４０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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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收费１．４元。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

按照每立方米０．３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按１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０．３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按１

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三、相关收费单位要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和门户网站对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

四、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自行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

准，并自觉接受发改、财政、审计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

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４８号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公安厅、水利厅、农业厅、知识产权局、省通信管理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８６号）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水利部门水土保持补偿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另文制定。

（注：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８６号见本期公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马店风电场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２４９号　　　　　二一七年三月二日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凉山州会理县马店风电场上网电价的请示》（凉发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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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１０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００８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

３０４４号）有关规定，同意马店风电场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６１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上

述电站２０１７年底前未开工建设，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６０元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攀枝花市仁和区

太平乡红岩村灰力苏组２０兆瓦综合利用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竞争性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００号　　　　　二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核定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红岩村灰力苏组２０ＭＷｐ综合利

用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请示》（攀发改〔２０１７〕４６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２７２９号）有关规定，并结合《四川省能源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光伏发电项目竞争性配置上网电价

有关情况的函》（川能源函〔２０１６〕４４号），同意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红岩村灰力苏组２０兆瓦综

合利用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８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２０１７

年６月３０日以前未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７２元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类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９２号　　　　　二一七年四月六日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艺术类专业学费标准的请示》（川电机职院〔２０１７〕５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３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２０１７年经教育厅批准新增艺术类专业，

按照《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根据你院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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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艺术类专科学生学费：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三、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大学与

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４０５号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四川大学：

你校《关于申请继续执行与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川大财

〔２０１７〕４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设立四川大学 －匹兹堡学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及试行情况，

经研究，同意你校该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的申请：

一、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６５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学生在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他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

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你校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期间若需调整，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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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

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８２１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宜宾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４１６号　　　　　二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宜宾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宜宾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宜宾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请示》（宜发改

〔２０１７〕６７号）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上网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

号）有关规定，宜宾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先按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

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同

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二、宜宾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后，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１５号前将上一季度垃圾处理

量和上网电量证明材料报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由我委按国家规定核实垃圾处理量并折算

垃圾发电上网电量。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发电项目

上网电价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５０６号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有关发电企业：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深

入推进我省价格“放管服”改革，根据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改革有关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就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供电范围（包括全资和控股供电公司范围）的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行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符合国家和省基本建设管理规定的新投产发电项目，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发展改革

委已制定的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和上网电价定价办法规定的，省发展改革委不再逐个批复其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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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电量的具体上网电价，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其市场化电量不再实行

政府定价，由市场形成价格。

二、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后（即中发〔２０１５〕９号文件颁布实施后）核准的燃煤机组，不再执行政府

核定的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由市场形成价格。此前核准的燃煤机组项目的

环保电价、超低排放电价，由省发展改革委根据有关规定明确。

三、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标杆上网电价和接网

工程补助，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依据项目主管部门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导规模，对照

有权机关对具体项目的核准、备案文件后，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上网电价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其

中通过竞争性方式形成上网电价的，其保障性收购电量上网电价由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其主管部门

项目核准有关文件及规定，按不得高于标杆电价和竞争形成的电价水平核定。

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核对非市场化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时，可通过协议形式予以明确，并

按省发展改革委规定的核定要件（能源投资项目批文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并网协议）办理。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认真负责并及时做好上网电价的确认工作，于次季度第１个月内，将上一季

度新投产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行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发电企业与电网公司因上网电价出现纠

纷，可以提请我委确认。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调整上网电价政策，上述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执行应相应

调整。

六、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起执行。在执行本通知中遇到的有关问题，请各有关单位及时

报告我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成都纺织

高等专科学校与英国南埃塞克斯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５０７号　　　　　二一七年五月四日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你校《关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核准申请》（纺织高专〔２０１７〕６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教育部备案同意，你校与英国南埃塞克斯学院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专科教

育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

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究，现对你校与英国南埃塞克斯学院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专科教育项

目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英国南埃塞克斯学院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国内学习阶段学生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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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５２２号　　　　　二一七年五月八日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调整学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７〕７２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及对你院前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１０５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１３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１３０００

元／年·生；航空类专业１４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

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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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执行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西南交通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５４７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西南交通大学：

你校《关于上报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利兹学院”学生收费标准延期的请示》（西交

校计财〔２０１７〕７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设立西南交通大学 －利兹学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及试行情况，

经研究，同意你校该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的申请：

一、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６２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学生在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他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

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南

交通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１８２号）同

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

钢铁行业差别电价阶梯电价加价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５７６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

０６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２０１７〕１５７号），结合四川实际情况，现对我省钢铁行业差别电价、阶梯电价加价标准予以明

确，请遵照执行。

一、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钢铁行业限制类、淘汰类装置所属

企业生产用电执行差别电价，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实行加价，其中淘汰类

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０．５元，限制类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０．１元。

二、未按期完成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中化解任务的钢铁企业，其生产用电执行每千瓦时０．

５元的淘汰类电价加价标准。

三、对除执行差别电价以外的钢铁企业生产用电实行基于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水

平的阶梯电价政策，能耗分档和加价标准见附件。钢铁企业未按要求保留钢铁生产量原始记录及

凭证、中控室原始生产数据信息的，执行最高档电价。

附件：钢铁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附件

钢铁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生产工序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实施之前（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之
前）投产的钢铁企业阶梯电价能耗分档和加价标准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实施之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
日之后）投产的钢铁企业阶梯电价能耗分档
和加价标准

烧结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
超过 ５５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能耗 ＞
５５ｋｇｃｅ／ｔ但≤６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
元；工序能耗＞６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
元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
耗不超过５０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能
耗＞５０ｋｇｃｅ／ｔ但≤５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
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５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
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球团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
超过 ３６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能耗 ＞
３６ｋｇｃｅ／ｔ但≤４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
元；工序能耗＞４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
元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
耗不超过２４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能
耗＞２４ｋｇｃｅ／ｔ但≤３６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
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３６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
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高炉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
超过 ４３５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能耗 ＞
４３５ｋｇｃｅ／ｔ但≤４５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
０．０５元；工序能耗＞４５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
价０．１元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
耗不超过３７０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
能耗＞３７０ｋｇｃｅ／ｔ但≤４３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
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４３５ｋｇｃｅ／ｔ的，
电价每千瓦时加０．１元

转炉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
超过 －１０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能耗 ＞－
１０ｋｇｃｅ／ｔ但≤ －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
０．０５元；工序能耗＞－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
价０．１元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
耗不超过－２５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
能耗＞－２５ｋｇｃｅ／ｔ但≤－１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
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１０ｋｇｃｅ／ｔ
的，电价每千瓦时加０．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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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调整四川传媒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６１１号　　　　　二一七年六月一日

四川传媒学院：

你院《关于调整学历教育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媒院函〔２０１６〕３８号）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的民办本科院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对你院

前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非艺术类专业１５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１８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继续按《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传媒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０８号）执行至２０２０年

７月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四川师范大学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６３６号　　　　　二一七年六月五日

四川师范大学：

你校《关于申报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绘画专业）收费标准的请示》收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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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绘画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

研究，现对你校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绘画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４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继续执行

原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６７０号　　　　　二一七年六月八日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你院《关于继续执行本科教育学生收费标准及调整非艺术类专科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西

财天府
!

２０１７
"

０１５号）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收费标准执

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

（一）专科非艺术类１３０００元／年·生；

（二）本科非艺术类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三）艺术类本专科１８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８人

间８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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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对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艺术类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价函
!

２００９
"

９８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

整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１
"

１９１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丹麦 ＶＩＡ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７４２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中丹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建院〔２０１７〕５４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丹麦ＶＩＡ大学合作举办“物流管理”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收费标准试行

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与丹麦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你院与丹麦ＶＩＡ大学合作举办“物流管理”专业专科学生学费１６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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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四川师范大学与欧洲设计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７７４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四川师范大学：

你校《关于与欧洲设计学院合作举办产品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费标准申请的报告》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合作举办“产品设计”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收费标

准试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校与欧洲设计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欧洲设计学院合作举办“产品设计”专业本科学生学费４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

师范大学与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５号）同时

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明确用于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的

风电和光伏发电采购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７７６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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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已成交的四川省调水电中长期外送电（不含国家计划内外送）加权平均上网电价为

２０４．０７元／千千瓦时，根据我委《关于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具体实施事项的通知》（川发

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有关规定，２０１７年丰水期四川电网按照该价格通过挂牌等方式，代表符合条

件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向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采购电能替代电量，不足部分按２０１７年富余电

量政策向水电企业开展交易。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８号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年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根据我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１４号）、《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５

号）要求，为保障常用低价药品的供应，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现就我省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调整我省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方式，取消低价药品清单制管理。凡药品实际销售价格符合

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的（西药不超过３元／日，中成药不超过５元／日），均可执行国家关于低价

药品的相关政策；凡不符合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的，不得执行低价药品相关政策。

二、药品生产企业可自行选择进入或退出我省省管低价药品管理。退出低价药品管理的生产

经营企业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确定价格。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要做好明码

标价，保持价格相对稳定。

三、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低价药品生产成本和实际购销价格的监测工作，对于取消低价

药品清单制管理后价格变动频繁或者变动幅度大的要及时上报我委；对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和垄

断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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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公布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６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省管医疗机构：

为鼓励研发创新，促进医疗新技术及时进入临床使用，根据《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及

卫生部临检目录，结合临床医疗技术推广应用和专家评审委员会意见，现将部分原批复的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重新规范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规范并公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１、附件２），适用于有条件实

施开展的省管三甲公立医疗机构，其他等级的省管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按规定比例下浮执行。

二、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规定均以本通知为准。执行期间如国

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１．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定价）

　　 ２．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修订）

附件１

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定价）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
（三甲）

说明 单位名称

１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７
性激素结合
球蛋白（ＳＨ
ＢＧ）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２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６

抗甲状腺过
氧化物酶抗
体（Ａ－ＴＰＯ）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５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３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８ 胃泌素 １７（Ｇ－１７）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１１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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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５０４０３０８２ 丙型肝炎核
心抗原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温
育，检测，质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５５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５ ＣＧＳＥ１０００
人附睾分泌
蛋白 （ＨＥ４）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温
育，检测，质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６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０

Ｙ染色体无
精症因子微
缺 失 检 测
（ＡＺＦ）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基
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阴阳性
对照和内参同时扩增，分析扩
增产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
基因分析，判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４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７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１ α－地中海贫
血基因检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基
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阴阳性
对照和内参同时扩增，分析扩
增产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
基因分析，判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８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２ β－地中海贫
血基因检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基
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阴阳性
对照和内参同时扩增，分析扩
增产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
基因分析，判断并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９ ２５０７０００２３
脊髓性肌萎
缩症 （ＳＭＡ）
基因检测

含试剂，样本类型：各种标本。
样本采集、签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应的前处
理），提取基因组ＤＮＡ，与质控
品、阴阳性对照和内参同时扩
增，分析扩增产物或杂交或测
序等，进行基因分析，判断并
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
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次 ３５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８６



１０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９
乙醛脱氢酶２
（ＡＬＤＨ２ 基
因）基因检测

包含检测过程中所需的一次
性卫生耗材，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据标本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阴阳性对照
和内参同时扩增，分析扩增产
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基因
分析，判断并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４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１ ２５０５０３０２０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
因的突变检
测

包含检测过程中所需的一次
性卫生耗材，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据标本类型不同进行相
应的前处理），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阴阳性对照
和内参同时扩增，分析扩增产
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基因
分析，判断并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２ ２５０３０６７１１

化学药物用
药指导的基
因 （ＣＹＰ２Ｃ９
ＶＫＯＲＣ１）检
测（ＤＮＡ微陈
列芯片法）

样本采集、签收、处理（据标本
类型不同进行相应的前处
理），提取基因组ＤＮＡ，与质控
品、阴阳性对照和内参同时扩
增，分析扩增产物或杂交或测
序等，进行基因分析，判断并
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
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每个
位点

４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３ ＣＬＤＵ８０００ 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

可检测 ＧＪＢ２基因、ＳＬＣ２６Ａ４
基 因、ＧＪＢ３基 因、线 粒 体
ＤＮＡ１２ＳｒＲＮＡ基因等。样本
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同
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基
因组 ＤＮＡ，与质控品、阴阳性
对照和内参同时扩增，分析扩
增产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
基因分析，判断并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
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每个
位点

１３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４ ＦＬ３０２７０１ 反射波增强
指数

使用桡动脉压力波形分析仪记
录桡动脉脉搏压力波形，并实
时转换成中心动脉（主动脉）
压力波形，自动测量中心动脉
收缩压、舒张压、脉压，计算反
射波增强指数，打印报告。

次 ６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９６



１５ ＦＫＡ０２７０５ 经皮肢体氧
分压测定

患者仰卧，连接氧分压测定仪
于肢体不同部位，开启氧分压
测定仪，分别检测肢体不同部
位的氧分压，记录并报告。

次 １６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６ ３３０１０００３１ 麻醉深度电
生理监测

连续电极或传感器，使用神经
电生理监测仪，根据脑电图、
双频谱指数（ＢＩＳ），诱发电位
等图形数据的变化调节麻醉
深度。

传感器２小时 １００

２小时
后每增
加１小
时加收
３０元，
不足１
小时按
１小时
计算。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１７ ３３０１０００
０８－１

自控静脉镇
痛治疗

指患者或产妇通过硬膜外自
行控制给药的镇痛治疗。可
使用电子泵或一次性镇痛泵。
观察镇痛效果，患者生命体
征，并发症等。不含特殊检
查、特殊监测。

日 ７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１８ ３３０１００
００８－２

自控硬膜外
镇痛治疗

指患者或产妇自行控制给药
的镇痛治疗。经硬膜外导管
放置患者自控镇痛泵进行持
续镇痛。观察镇痛效果，患者
生命体征，并发症等。不含监
测项目、硬膜外穿刺置管。

日 ８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１９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８

总Ⅰ型胶原
氨基端延长
肽 （Ｔｏｔａｌ－
Ｐ１ＮＰ）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２０ ＣＥＢＢ１０００ 糖化白蛋白
（ＧＡ）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５５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１ ＣＬＡＥ８０００
病原体核糖
核酸扩增定
性（ＳＡＴ）检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
模板 ＲＮＡ，与阴、阳性对照及
质控品同时扩增，分析扩增产
物，判断并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２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０７



２２ ２５０５０１０４２
分支杆菌菌
种鉴定（芯片
法）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
模板 ＤＮＡ，与阴、阳性对照及
质控品同时扩增，分析扩增产
物或杂交或测序等，进行菌种
鉴定，判断并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４５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３ ＫＪＡ２１４０３ 舱内直排吸
氧

重症病人、气管切开病人占用
抢救用平车位、使用舱内急救
供氧管道，特制头罩直排吸
氧。

次 １６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４ ＫＪＡ２１９０４ 超高压力高
压氧治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内，升高环境
压力，应用吸氧管和面罩吸入
高流量纯氧治疗，压力为 ２．５
个ＡＴＡ（含２．５）以上，舱内医
护人员监护和指导。不含舱
内心电、呼吸、血压血氧监护、
雾化吸入。

次 ２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５ ＫＪＡ２１９０７ 医护陪舱治
疗

病人在高压氧舱治疗中有医
生或护士在舱中监护和指导
治疗。

次 １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６ ＫＪＡ２１９０５ 高浓度氧射
流雾化治疗

高压氧常规治疗中应用高浓
度氧射流雾化装置进行雾化
吸入治疗。

次 ２５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７ ＫＪＡ２８７０１ 高压氧舱内
监护

指重症病人在舱内通过特殊
连接的监测线路进行心电、血
压、血氧监测。检测仪需放在
氧舱外，导线穿过舱体，通过
密封防爆处理，连接到病人体
表进行监测。

小时 ５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附件２
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修订）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
（三甲）

说明 单位名称

１ ２５０３０９００４
血 清 维
生 素 测
定

包括维生素 Ｄ以外的各类维
生素。样本类型：血液。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每种
维生素

２９

化 学 发
光 法 加
收 ４０
元，质谱
法 加 收
６０元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１７



２ ２５０３０５０３１

（真 实）

结 合 胆

红 素 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５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３ ２５０３１００５７

血 清 胃

泌 素 释

放 肽 前

体 （Ｐｒｏ
ＧＲＰ）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４０
化 学 发

光 法 加

收６０元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４ ２５０５０３００６
内 毒 素

鲎定量

样本类型：血液、透析液。采

集血液，透析液，离心，标本预

处理（适用时），上机检测，人

工判读结果。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实验室消毒，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

次 ３０
光 度 法

加收 １１０
元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５ ２７０８０００１９

肿 瘤 细

胞 化 疗

药 物 敏

感 试 验

（ＡＴＰ－
ＴＣＡ）

样本类型：血液、骨髓、组织。

制备肿瘤细胞悬液，调整细胞

浓度，接种９６孔板，分别加抗
癌药物，设空白对照组，孵育、

培养、离心、加入荧光素酶工

作液４０ｕｌ到各个检测孔，用化
学发光仪检测。

次 ４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６ ３３０８０４０７０
大 隐 静

脉 闭 合

术

消毒铺巾，踝内侧切口，切开

大隐静脉，经套管针插入激光

光纤，至大隐静脉根部开通激

光，边后退边加压，小切口剥

除小腿曲张静脉团，皮内缝合

切口，绷带加压包扎。

导管，

导丝
次 １４４０

腔 内 激

光 闭 合

术 加 收

４６０元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７ ３１１２０１０６６

双 球 囊

促 宫 颈

成 熟 及

引产术

服务价格中含双球囊和一次

性耗材费用，外阴清洁清毒，

充分暴露宫颈，将双球囊放置

于宫颈内口，以促宫颈成熟及

引产。

次 ９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２７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７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局，各省管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管理，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四川省

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

要求，结合试行期间情况，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现将３０项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重

新规范，并就有关事项一并通知如下。

一、规范公布的３０项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１），为省管三甲公立医疗机

构执行标准，其他等级省管公立医疗机构按规定比例下浮执行。各市（州）价格、卫生计生部门可

根据当地医疗技术、医院等级和经济发展状况，在医疗机构有条件、有能力实施项目，有就医需求

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和服务内容，制定本地执行（或试行）价格，

原则上不得超过同等级省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

二、“内窥镜机器人控制系统”、“健康管理”、“能量代谢”等个性化需求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医疗服务项目（详见附件２）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

三、“医用消毒超声耦合剂”、“瘤相关蛋白组学分析”等医疗服务项目及相关收费政策文件

（详见附件３）一律废止，不再执行。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规定均以本通知为准。执行期间如国

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１．部分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

　　 ２．部分放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３．废止医疗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目录

３７



附件１

部分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

金额：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
（三甲）

说明 申报单位

１ ２７０５００００４

全 自 动
快 速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片机行切
片，烤片；打标签，上机运行。
之后行脱水、透明和封片。抗
体配制包括：（１）第一抗体的
配制；（２）第二抗体和显色试
剂的准备；（３）相关辅助试剂
的准备（抗原修复、脱蜡、各种
缓冲液等）。染色结果判读。
新鲜冷冻组织，细胞涂片，组
织印片参照相应方法制片。
含处理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
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

次 １６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２ ２７０７００００４

荧 光 原
位 杂 交
（ＦＩＳＨ）
检测

采用荧光标记的 ＤＮＡ探针，
根据探针与被检测样本中
ＤＮＡ序列的互补性，探针与样
本 ＤＮＡ杂交后，在荧光显微
镜下检测荧光信号而得出结
果。细胞涂片，系列乙醇水
化，荧光素标记探针杂交反
应，洗涤，复染，荧光显微镜观
察，图像记录处理及判读结果
及技术对照、废液、废物的处
理。其服务价格包含检测过
程中所需的一次性探头及其
他卫生耗材。

次 １１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３ ２５０５０３０１３
高 精 度
病 毒 载
量分析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据标本类型不
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提取
模板ＤＮＡ／ＲＮＡ，与标准品、阴
阳性对照及质控品同时进行
实时荧光扩增，进行定量分
析，判断并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要求实
际灵敏度达到２０ＩＵ／ｍＬ，主要
用于检测低浓度样本，用于疗
效监测、辅助制定疗程以及常
规ＰＣＲ阴性标本的复检。

次 ５００

ＨＩＶ（要
求 实 际
灵 敏 度
达 到
２０ｃｏｐｉｅｓ／
ｍＬ）加收
３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４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４
缺 血 修
饰 白 蛋
白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４５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４７



５ 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７
胃 蛋 白
酶 原 定
量检测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
（ＴＲＦＩＡ）检测方法和试剂，本
服务价格包含检测过程中等
所需的一次性卫生耗材。样
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６ ２５０３０８０１０
尿 胰 蛋
白 酶 原
－２检测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７ ２５０１０２０４１

对 羟 基
苯 丙 氨
酸（酪氨
酸）尿液
检测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样本中加入试剂
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５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８ ２５０３１００７６

抗 缪 勒
氏 管 激
素
（ＡＭＨ）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４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９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２
３－甲氧
基 肾 上
腺素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９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０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３

３－甲氧
基 去 甲
肾 上 腺
素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９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１ ２５０４０１０３８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检
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４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５７



１２ ２５０３０１０２０
蛋 白 指
纹 图 谱
分析

样本类型：血液、体液。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３ ２５０３０１０３３

阿 尔 茨
海 默 相
关 神 经
丝 蛋 白
（ ＡＤ７Ｃ
－ＮＴＰ）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４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９

心 脏 型
脂 肪 酸
结 合 蛋
白（Ｈ－
ＦＡＢＰ ）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检测样本，审核结
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包含检测过程中所需的
一次性卫生耗材，不得另外加
收。

次 ２２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５ ２５０４０３０８４

肠 道 病
毒 ７１型
ｌｇＭ抗体
（ＥＶ７１－
ｌｇＭ）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
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５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６ ２５０１０４０３６

胎 儿 纤
维 连 接
蛋 白
（ｆＦＮ）检
测

样本类型：采集孕妇阴道后穹
隆分泌物样本。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
本，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６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１７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８

荧 光 原
位 杂 交
胎 儿 染
色 体 检
测

样本类型：包括各种样本。样
本采集、签收、羊水细胞预处
理（消化、低渗、固定、ＲＮＡ酶
处理、漂洗），变性（标本变性、
探针变性），探针与样本或质
控品、对照等杂交（杂交、洗
涤、复染），图像分析，判断并
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
统，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个探针 ５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６７



１８ ＣＬＤＲ８００２

高 通 量
基 因 测
序 产 前
筛 查 与
诊 断 技
术

通过高通量平行测序进行常
见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
产前检测。样本类型：孕妇外
周血血浆。（１）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２）提取血浆游离
ＤＮＡ及 ＤＮＡ定量质控；（３）
ＤＮＡ文库构建；（４）ＤＮＡ文库
纯化、定量及质控；（５）荧光定
量 ＰＣＲ；（６）ＰＣＲ产物检测；
（７）定量混合样本；（８）测序样
本预处理；（９）测序仪预处理；
（１０）样本上机测序；（１１）测序
数据分析；（１２）得出结论，判
断并审核结果，发送报告；
（１３）按规定保存标本，处理废
弃物；（１４）数据分析；（１５）接
受相关临床咨询；（１６）对受检
者进行随访。

次 ２４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１９ ＣＬＤＲ８００１

基 因 芯
片（全染
色 体 微
陈 列 分
析）

可以检测千碱基对级的染色
体缺失或重复。样本类型：各
种标本。（１）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根据标本类型不同进行
相应的前处理）；（２）提取全基
因组 ＤＮＡ及凝胶电泳质控；
（３）消化；（４）连接；（５）ＰＣＲ；
（６）ＰＣＲ产物检测；（７）ＰＣＲ
产物纯化；（８）定量；（９）片断
化；（１０）片断化质控胶；（１１）
生物素标记；（１２）杂交；（１３）
冲洗、染色、扫描；

次 ４８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１９ ＣＬＤＲ８００１

基 因 芯
片（全染
色 体 微
陈 列 分
析）

（１４）数据分析；（１５）得出结
论，判断并审核结果，发送报
告；按规定保存标本，处理废
弃物；接受相关临床咨询。

次 ４８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２０ ２５０３０２０１０
多 种 代
谢 疾 病
检测

检测血液中的氨基酸、有机酸
和脂肪酸及尿液中的有机酸。
样本类型：血液及尿液。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检测、报告
审核、发送；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咨询。

次 ６５０ 串 联 质
谱法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２１ ３１０９０５０２６

超 声 诊
断 仪 肝
纤 维 化
无 创 诊
断

利用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技术
测量肝脏硬度值，同时肝脏脂
肪变性定量诊断技术（ＣＡＰ）
对脂肪肝进行定量诊断，图文
报告。

次 １６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２２ ２２０３０３００１

自 动 乳
腺 全 容
积 成 像
系 统 超
声检查

指乳腺、副乳及其引流区淋巴
结区域的检查，检查乳腺及副
乳的腺体结构，是否有结节及
结节的形态是否规则，边界是
否清晰，回声特点，引流区淋
巴结的大小、形态、皮髓分界、
纵横比例，并作出相应诊断。
图文报告。

次 ５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７７



２３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６

双 源 Ｘ
线 计 算
机（ＣＴ）
血 管 成
像扫描

操作人员核对登记病人信息，
抗过敏药物，提醒或协助患者
去除体表扫描部位金属物品
等，摆位，静脉输注，扫描及对
比剂注射，根据需要重建轴位
序列，多种三维后处理软件分
析处理图像，图像后处理，冲
洗照片（胶片），医生完成诊断
报告。含平扫、增强、三维重
建、心电门控，胶片及冲洗，一
次性注射器。

造影剂、
麻醉、药
物，高压
注 射 器
及 其 套
件

次 １５００

诊 疗 中
若 需 进
行 生 命
体 征 监
测 不 再
收费。

四川
省人
民医
院

２４ ３１０８０００２８
输 血 指
征 动 态
测定

样本类型：新鲜血液。样本采
集，稀释，溶血，比色，比体积，
计算，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按规定
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提供输血依据。

次 ２０

四川
大学
华西
医院

２５ ＮＡＨＡ００００

血 管 切
割 闭 合
辅 助 操
作

指使用血管组织切割闭合系
统的主机输出高频电能结合
血管钳口压力，使血管达到真
正的阻断和闭合。含电极、手
持器械、各类血管切割闭合刀
等材料。

小时 １０００

１小时后
每 增 加
半 小 时
加收 ５００
元（不足
半 小 时
按 半 小
时 计），
最 高 不
超 过
２５００ 元
每次。

四川
大学
华西
医院

２６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９

遗 传 性
粘 多 糖
贮 积 症
酶 活 性
检测

标本类型：血液或羊水细胞。
样本采集、签收、处理。分离
及处理细胞，底物与样本反
应，终止反应，荧光检测，分析
酶活性。结果审核，发报告，
接受临床咨询，废弃物处理。

每个酶 ７３０

四川
大学
华西
第二
医院

２７ ２５０３０７０５５

尿 中 性
粒 细 胞
明 胶 酶
相 关 脂
质 运 载
蛋 白
（ＮＧＡＬ）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尿液等。样
本采集，比色观察，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
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８０

四川
省人
民医
院

２８ ＦＱＰ０１６０３
经 口 直
视 胰 管
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
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
二指肠乳头部位，将胆胰管镜
自十二指肠镜活检通道插入，
经乳头开口插入胰管内，通过
胆胰管镜进行直视检查，图文
报告。

导丝，导
管，十二
指 肠 乳
头 括 约
肌 切 开
刀，扩张
球囊，取
石网篮，
活检钳，
血管夹，
息 肉 勒
除器，圈
套器。

次 ２０００

成都

军区

总医

院

８７



２９ ＦＱＥ０１６０５
经 口 直
视 胆 管
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泡，
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插至十
二指肠乳头部位，胰胆管造
影，将胰管镜自母镜活检通道
插入，经乳头开口沿导管插至
胆管内，通过胆管镜进行检
查。

导丝，导
管，十二
指 肠 乳
头 括 约
肌 切 开
刀，扩张
球囊，取
石网篮，
活检钳，
血管夹，
息 肉 勒
除器，圈
套器。

次 ２０００

成都
军区
总医
院

３０ ２５０４０４０３０
胸 苷 激
酶（ＴＫ１）
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试剂、测定、质
控，审核结果，记录、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９０

四川
省肿
瘤医
院

附件２
部分放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申报单位

１ 内窥镜机器人控制系统

指胸腔、腹腔、盆腔及耳鼻喉手术中用内窥镜机器
人控制系统辅助下完成的操作。体位摆放，消毒铺
巾，床旁机械臂套无菌套，穿刺器植入，建立气腹
（由医生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内镜探查，置入２－３
个机械臂手术操作孔，１个内镜孔，置入１－２个助
手操作孔，分别将床旁机械臂、镜头臂与内镜套管，
手术器械操作套管进行连接，在内窥镜机器人控制
系统的成像系统辅助下医生通过医生操作控制台
控制床旁机械臂进行手术操作。相关耗材：床旁机
械臂无菌套、摄像头无菌套，内镜、器械孔打孔器，
机械臂上具有内腕功能的手术器械等。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２ 飞秒激光眼前节手术

指显微镜下，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人工晶体植入
手术中，用飞秒激光的白内障手术系统辅助下完成
的操作。体位摆放，消毒铺巾，安装患者接口组件，
在显微镜下，利用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系统中的高
清ＯＣＴ实时测量，定位白内障患者的角膜，晶状体
前囊膜，后囊膜，医师通过手术操作平台，进行角膜
切开，撕晶状体前囊膜及晶状体碎核术操作。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３ ３０８纳米准分子光疗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４ 冲击波治疗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５ 超声治疗法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６ 矫型器假肢装配评定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７ 直肠控制训练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８ 良肢位摆放指导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９ 轴向翻身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９７



１０ 转移训练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１ 膀胱功能训练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２ 清洁导尿指导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３ 人体成份分析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４ 健康管理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５ 能量代谢测定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６ 强脉冲光医学美容 四川省人民医院

１７ 卡伦康复系统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１８ 美学舌侧固定正畸治疗
等医学美容项目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院

附件３

废止医疗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１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局关于对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服务
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３〕１０１号

２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静脉输注高氧液项目及服务价格的
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４〕２１１号

３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新增医疗项目甲基转移酶检测诊
断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５〕２０８号

４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成都市物价局、卫生局关于增新医
疗项目的请示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５〕２０９号

５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增医疗
项目（妇科特殊治疗海扶刀法）服务价格（试行）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５〕２１０号

６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关于申报胶囊内镜
检查收费标准的请示》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５〕３１４号

７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省皮肤病医院新增医疗项目
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６〕１５８号

８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对华西医院关于聚焦超声治疗过敏性鼻
炎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６〕１６２号

９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对省林业中心医院关于经皮动脉内融栓
术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６〕１６３号

１０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院关于热断
层扫描成像系统（ＴＴＭ）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６〕１６７号

１１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对省中医药研究院附院关于心脏
型脂肪酸结合蛋白（Ｈ—ＦＡＢＰ）检测项目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６〕１６８号

１２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全身深部热
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６〕２１１号

１３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华西医院数字减影成像和输血指
征动态测定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
!

２００６
"

２５７号

０８



１４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对省人民医院新增医疗项目３０８纳米准
分子光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７〕１５０号

１５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对省人民医院特需医疗项目医学美容服
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７〕１５１号

１６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多层螺旋ＣＴ心
脏冠状动脉扫描等项目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７〕１７９号

１７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院管理局关于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动脉硬化指数测定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７〕１８０号

１８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省人民医院新增两项医疗服务项
目及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７〕２４５号

１９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核酸检测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８〕１２７号

２０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地震伤员康复治疗新增医疗项目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价发〔２００８〕１４０号

２１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省人民医院七项试行到期的新增
医疗项目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８〕２３６号

２２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院新增
血清肿瘤相关物质检测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８〕２３９号

２３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省肿瘤医院医用消毒超声耦
合剂收费问题的批复》

川价发〔２００９〕５７号

２４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血栓弹力图试验（ＴＥＧ）项目价格的批复》 川价发〔２００９〕９４号

２５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增医疗
项目胎儿纤维连接蛋白（ｆＦＮ）检测医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９〕２２５号

２６ 《关于对四川省肿瘤医院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核酸检测杂交捕获二代方
法（ＨＣ２）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价函〔２００９〕２９０号

２７ 《四川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省肿瘤医院“非小细
胞肺癌ＥＧＦＲ突变检测”项目及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物价〔２０１０〕５０５号

２８
《四川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结核分枝杆菌ＴＢ－ＳＡ抗体检测（酶联免疫法）”新增医疗项目价格有
关问题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８７２号

２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新增“荧光原位杂交
（ＦＩＳＨ）检测”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物价函〔２０１０〕５４４号

３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厅关于 “胃蛋白酶原Ⅰ和Ⅱ定量
检测”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物价函〔２０１０〕５４６号

３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３－甲氧基肾上腺素和３
－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检测（ＥＬＩＳＡ法）”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物价函〔２０１０〕５４７号

３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省人民医院新增医疗
服务项目及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１２４号

３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高
精度ＨＢＶ病毒载量分析”等医疗项目及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１３９号

３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新增医疗项目胎儿纤维连接蛋白（ｆＦＮ）检测医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１４０号

３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华西第二医院血浆氨
基酸检测收费项目等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１４１号

１８



３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附院开展血
清肿瘤相关物质检测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
１１８５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１８５号

３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口腔无痛注射浸润麻
醉”项目及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３３号

３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 关于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５０号

３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新增“双球囊促宫颈成熟
及引产术”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２８号

４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新增胸苷激酶（ＴＫ１）检测
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３号

４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继续开展“宫颈癌实时筛
查”项目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４６号

４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动脉硬化指标测定”
等项目和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０５５号

４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地震伤员康复治疗新
增医疗项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０５６号

４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新增“自动乳腺全容积成
像系统超声检查”等项目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０７６号

４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
核酸检测杂交捕获二代方法（ＨＣ２）”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１６１号

４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新增胸苷激酶（ＴＫ１）检
测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２９０号

４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肠道病毒７１型 ｌｇＭ
抗体测定”等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７４２号

４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
切割结扎速”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４８９号

４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中心动脉压（ｃＳＢＰ）
和反射波增益指数（ＡＩ）检测”等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６０３号

５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连续麻醉自控镇痛治
疗相关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７９３号

５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反射波增强指数”检测
项目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０９１号

５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粘附分子检测胎膜早破
项目及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４０３号

５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新增“肿瘤细胞化疗药
物敏感试验（ＡＴＰ－ＴＣＡ）”检测项目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７４号

５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经尿道前列腺激光气化
切除术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４４号

５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血小板抗体检测、交叉配
合实验“固相凝集法”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４５号

５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对省肿瘤医院关于“组合肿瘤
标志物（ＴＡＰ）测定”项目收费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６１１号

５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麻醉深度电生理监测收
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８９０号

２８



５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白
（ＯＸＬＤＬ）定量测定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３５号

５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
川省康复医院）康复治疗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９３号

６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对“化学药物用药指导的基因
（ＣＹＰ２Ｃ９、ＶＫＯＲＣ１）检测”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１０１号

６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对“Ａ族链球菌检测”等项目
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１０２号

６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对“螺旋断层放射治疗”
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２５７号

６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四川省人民医院“胃泌素
１７（Ｇ－１７）测定”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３４４号

６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
统”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８号

６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内窥镜
机器人控制系统手术”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０号

６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飞秒激
光眼前节手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４８号

６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红细胞
叶酸（ＦＡ）定量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９４号

６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尿中性
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９５号

６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抗缪勒
氏管激素（ＡＭＨ）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４号

７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异常凝
血酶原（ＰＩＶＫＡ－Ⅱ）”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５号

７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舱内直
排吸氧”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６号

７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
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７号

７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呼出气
一氧化氮测定”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７号

７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四川省
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卡伦系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７号

７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四川省
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治疗新增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８号

７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新增“可
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１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９号

７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高通量
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０号

７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热休克
蛋白９０α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１号

７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新增“妊
娠期补体因子Ｄ子痫前期测定（胶体金法）”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２号

８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精液图
像分析”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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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新增“基
因芯片技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４号

８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美学舌
侧固定正畸治疗”等医学美容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４号

８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三六三
医院体部伽玛刀治疗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４３号

８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人附睾
分泌蛋白（ＨＥ４）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８号

８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经电子
内镜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剥离术（ＥＳＤ）”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９号

８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大隐静
脉腔内激光闭合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８０号

８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关于“人体成份
分析”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８７号

８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健康管
理”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００号

８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检测”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０１号

９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糖化白
蛋白（ＧＡ）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３号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社会保障厅

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４４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精神，深入实施我省

医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积极探索按病种定价新的收费模式，经研究，现就推进医疗服务按病种收

费改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改革积极意义

医疗服务按病种收费是指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以病种的一次完整住院或日间病房

诊疗过程为计价单位向患者收取的费用。开展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是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建立合理成本约束机制，有利于规范医疗机构临床诊疗行为，

有利于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各地要充分认识按病种收费改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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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将按病种收费作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积极有序推进。

二、加大推进改革工作力度

各地要结合实际，加快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工作。２０１７年底前，各市（州）在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实行按病种收费，在本地区按病种收费的病种总数不得少于１００个。具体项目可在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６８号文所列３２０项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１０１０项临床路径中选择诊断明确、技术成

熟、并发症少、疗效确切的病种，或已经开展比较成熟的日间手术项目，也可根据当地实际自行确

定。未入径或符合退出临床路径管理的病例仍实行按项目收费。

三、合理制定按病种收费标准

各地发改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有约束、有激励”的原则制定病种收费标准。要以医疗

服务合理成本和质量控制为基础，体现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并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原则上参考医院前三年各病种平均费用和临床路径科学测算，确定按病种收费标准，原则上

实行最高限价管理。

病种收费标准包含患者住院期间或日间病房所发生的诊断与治疗等费用，即从患者入院，按

病种治疗管理流程接受规范化诊疗最终达到临床疗效标准出院，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诊断、治疗、

手术、麻醉、护理以及床位、药品、材料等各项费用。

患者自愿选择超出本地区基本医保支付标准的床位费和超出测算标准的高值耗材可另行加

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医院的收费标准应按照医院等级保持合理价差。

四、完善医保报销支付制度

各级医保、新农合基金管理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综合考虑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和参保人员负

担水平等因素，通过与医疗机构进行谈判协商，合理确定省、市（州）、县（区）三级公立医院按病种

收费相应病种的医保基金支付标准。患者自愿选择的另行加收费用，不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五、强化医疗机构内部管理

各医疗机构要认真制订本院按病种收费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完善临床诊疗路径管理。

严格执行国家诊疗技术规范，对接诊患者实行首诊负责制，严禁推诿重病患者、简化诊疗过程、无

故缩短患者住院和治疗时间，以及分解住院次数，确保医疗服务质量。在实施按病种收费前，要将

收费标准、临床路径和治疗规范、使用药品及耗材、符合规定另行加收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入和

退出机制等告知患者，保障患者知情权。

六、建立监督机制与通报制度

各地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监测医疗机构各项评价指标变化情况，加强对病种费用变化、服

务效率、服务质量的分析和督查，及时完善政策。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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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审核及报销制度，加强对医疗机构的质量控制和监管。各公立医院应将按病种收费工作纳

入医院内部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约束和激励机制，调动医院和医生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各医疗机构要主动建立完善公开公示制度，将按病种收费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等相关内

容，在医院社会公开宣传栏等醒目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七、加强组织领导和舆论引导

各地发展改革、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形成政策合力，

切实做好按病种收费改革工作。要加强新闻宣传，及时答疑解惑，正确引导舆论，为按病种收费改

革创造良好环境。要及时报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绵阳市中心

城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和完善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价〔２０１７〕２５５号　　　　　二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绵阳市武引游仙区自来水公司、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绵阳市

昊池供水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文件精神以及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

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指导意见，促进我市水污染防治，引导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国家发改委令２００８年第２号）等规定，经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４日市人民政府第１５次常务会审议并原则同意，决定调整绵阳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

收费标准，并完善中心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一）基本原则：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我市水污

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调整绵阳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二）实施范围：我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所有向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建筑

临时排水、基坑疏干排水的单位和个人。

（三）收费标准：采取“一次确定标准，两年分步执行到位”的方式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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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序号 用水类别
现行标准
（元／立方米）

两年分步执行到位价格（元／立方米）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起

１ 居民生活用水 ０．６５ ０．８５ ０．９５

２ 非居民用水 １．０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３ 特种行业用水 １．９０ ２．２０ ２．３０

其中：洗车场用水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５０

４ 自备水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４０

二、完善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

（一）基本原则：按照“保障基本需求、促进公平负担、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综合考虑我市水

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用水习惯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二）实施范围：我市中心城区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绵阳市武引游仙区自来水公司、

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绵阳市昊池供水有限公司４家供水企业供区内所有已实行“一户一表”

的居民家庭用水户。

（三）分级水量及水价标准：根据居民不同的保障功能，参考听证会意见和省发展改革委对各

级水量建议值，我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水阶梯水量设置为三级，各级阶梯水价按１：１．５：３的比例确

定，且只计算城市供水价格（详见下表）。

级别 水量基数（立方米／户·年） 城市供水价格（元／立方米）

第一级 ２１６及其以下 １．９１

第二级 ２１６－３００（含３００立方米） ２．８７

第三级 ３００以上 ５．７３

　　（四）计价周期：阶梯水价计价周期以年为单位。用水量在周期之内可累积、结转，在周期之

间不累积、不结转。结算时，以供水企业累计抄见水量执行阶梯水价。

（五）收入用途：实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由供水企业单独列帐，主要用于弥补供水企业

实施户表改造费用不足、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较低和稳定等。

（六）实行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绵阳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居民生活用水变化等

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各阶梯水量和水价。

三、相关政策

（一）多人口居民家庭用水量政策

居民家庭用户（含出租屋）每户人口按４人及以下计，超过４人的，凭所在地公安机关签发的

户籍证明或暂住证，向供水企业提出申请，经确认后，按每增加１人，在各级水量上限基础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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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立方米／年·人计量。

（二）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用水价格

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用水价格按与第一级阶梯

保持１：１．１５的比价确定，城市供水价格为２．２０元／立方米。

（三）对困难群众的优惠政策

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特困供养对象和市总工会认定的

困难职工每户每年用水量在９６立方米以内（含９６立方米）的，供水企业在抄表计量时全额免收自

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一户一表”用户，超过９６立方米的，９６立方米计入第一级水量基数，并按

其超过部分的用水量计收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

四、执行时间

调整、完善后的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起

的用水量执行。

五、加强宣传

各供水企业要做好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完善工作的宣传解释，进

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同时做好明码标价和明码收费等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附件：绵阳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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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眉山市卫生计生委

眉山市人力资源社保局　眉山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眉山市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７〕１１５号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各区县发改局、卫计局、人社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省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以及我市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部署，经市委常委会审定同意，现将《眉山市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印

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

门要按照国家、省及我市系列文件总体部署和工作要求，充分认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统筹协调实施；要对改革各阶段、各环节的

工作及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督导督查和监督检查，分析研究并及时反馈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认真总结评估改革经验和成效；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相关培训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有效化解矛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改革顺利平稳推进，取得实际成效。

眉山市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根据国家、省及

我市安排部署，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国家、省有关部门深化改革部署

要求，紧紧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目标，坚持上下联动、区域联

动，统筹协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同步强化价格、医保、医疗等相关政策衔接，增强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改革平稳实施。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缩小医疗服务政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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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范围，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制和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引导价格合理形成。统筹考虑各方面

利益，确保公立医院发展可持续、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二、改革目标

在２０１６年启动实施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下同）、降低药品耗材费用、

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医保支付方式“四同步”改革的基础上，２０１７年，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

体制，转变管理方式，优化价格项目，缩小政府定价范围。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结合城市

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加大结构性调整力度，

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到２０２０年，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初步建立通过医保支付标准引导价格合理形成的

机制。探索实行差异化价格扶持政策，促进中医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省、市（州）两级分级管理。省级发展

改革、卫生计生、中医药部门负责制定全省医疗服务价格定价原则和监管办法，制定管理中央（国

家卫生计生委直属）在川、省注册的省属在蓉公立医疗机构（下同）实行政府定价的医疗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市（州）发展改革、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制定管理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含不在蓉省属公

立医疗机构和在市、县两级注册的部门属、企业办等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政府定价的医疗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式。按照《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分类，对公立医疗机

构广泛开展的、与患者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按照省级部署，在全面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价格的基础上，放开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

服务以及部分个性化需求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项目（如正畸、美容、中医治未病等）价格，

积极探索并逐步放开临床不常用的、已经形成社会供给能力的、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其他医疗服

务项目，实施市场调节价。

公立医疗机构在制定、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时，应保持价格水平相对稳

定，提前一周公示相关信息。调价周期不少于６个月。应在公布定（调）价项目、标准１５个工作日

内，将包括定（调）价项目、标准及执行时间在内的实施文件，抄送市发展改革、卫生计生部门，以

便了解掌握相关情况，实施医疗服务市场、价格行为监管。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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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原则，根

据医疗服务市场发展状况和“保基本”的要求，采取“小步快走”方式，分批次加快调整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重点提高偏低的诊疗、护理、手术、康复、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技术难度和风险

程度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降低偏高的、不合理的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检验等项目价格，防止

价格异常波动。严禁通过不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分解项目，以及不合理使用医用耗材等

方式增加费用。

同步衔接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确保医保基金可承受、患者负担总体不增

加。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后产生的医疗费用

按规定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四）改革医疗服务定价方式。减少按项目定价的项目数量，探索按病种、按服务单元、按签

约服务包定价等新的定价方式。

鼓励三级医院开展日间手术试点，将日间手术相关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切

实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利用率和可及性，让患者获得规范、高效的诊疗服务，减轻患者看病就医负

担。

逐步理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服务价格的比价关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以二级甲等

医疗机构为基准，三甲、三乙医疗机构可在其基础上分别上浮但不超过２０％、１０％；二乙及以下医

疗机构应在其基础上分别下调但不低于５％、１０％。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和社会保障局。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五）创新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模式。积极鼓励医疗机构研发创新，促进医疗新技术及时进入

临床使用。积极支持公立医疗机构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方式。积极探索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协商谈判形成价格的机制。可采取灵活多样的价格

管理模式，引导医疗服务价格合理形成。

及时受理、高效办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申报事项。对省上审核通过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执行。对公立医院最新开展并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医疗服务项目，逐

级上报省发展改革委授权医疗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自主制定试行价格，满足医疗市场新的需求。

由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协商谈判形成价格的、授权医疗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自主制定试行

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医疗机构应根据协议约定、授权期限合理制定、调整价格，保持价格

水平相对稳定，并提前一周公示相关信息。同时将协议文本、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等相关资料，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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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市发展改革、卫生计生部门，以便了解掌握相关情况，实施医疗服务市场、价格行为监管。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六）重视化解特殊群体患者负担。精准施策，对需常年治疗、原本就医负担较重的部分特殊

患者群体（如尿毒症、恶性肿瘤患者等），要在收费和支付政策上予以倾斜。

全市二级及其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便民门诊服务，新增便民门诊费医疗项目，保障慢性病

患者、部分特殊群体患者及其他开重方药等患者医药费用负担总体上不增加。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七）破除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在巩固完善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成果的基础上，

实施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

合理确定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与财政投入补偿的比例。对于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按照

《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眉山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眉

府办函〔２０１６〕８６号）精神，８０％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并按规定纳入医保基金报销予以补偿、

２０％通过财政投入予以补偿，增加的财政投入纳入预算管理。

统筹考虑取消药品加成的补偿政策，具体按照《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眉山市财政局、眉

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眉山市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关于印发眉山市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

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６〕３０２号）实施。确保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的医

疗费用增长不超过取消药品加成腾出的医疗费用空间。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时间进度：持续

推进）

（八）规范特需医疗服务管理。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特需医疗服

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１０％。其中，特需床位比例不得超过编制床位数的１０％。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九）实行中医价格扶持政策。坚持促进中医传承创新和发挥中医特色优势的基本原则，按

照四川中医发展实际，实行差别化的中医药价格扶持政策，依据成本，合理提高中医医疗服务收费

标准。放开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的中医治未病、中医健康体检等其他延伸服务价格，支持中医药健

康服务业发展。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十）同步建立完善改革相关制度机制。同步推进医保管理方式和付费方式改革，建立健全

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公开平等谈判机制、风险与结余分担机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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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在全面开展医保付费总额控制基础上，积极推行按病种、按人头、按床日

等复合型付费方式，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卫生计生部门要督促各级医院提出按病种收费清单。

到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少于１００个（组）。充分发挥医保

控费作用，确保不因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而增加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支付总额控制标准，促进医

疗机构主动降低采购价格，促进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使患者费用负担减轻，医疗服务收

入基本保证医疗机构的运行成本。

（牵头、责任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同步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医药费用指标定期通报制度，健全医疗机构内部价格管理制度和考核

奖惩机制，合理确定费用控制、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等指标，将门（急）诊次均费用、

住院床日费用、住院人均费用、检查检验费用、总费用增长率，以及自费药品（含营养滋补类医院制

剂）、医用耗材使用等情况作为考核具体指标，纳入医院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绩效考核，进一步强化

医药费用控制，抑制不合理使用药械、过度检查，全面规范诊疗服务行为。严格执行医疗服务项目

明码标价、价格信息公开和医药费用明细清单制度，自觉接受患者和社会监督。

同步实施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制度。逐步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体现公立

医院公益性和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由医疗机构进行成

本调查、与医保经办机构协商谈判形成价格的机制。

（牵头、责任部门：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同步建立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信息监测、成本监审、市场监管体系和相关规则。做好公立医院

指标监管项目、药品、高值耗材出厂和进院价格的监测监督和信息发布工作，规范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和医疗市场价格行为，防止滥用定价权。强化医疗服务价格成本监审。加强医疗市场、价格行

为监管和医疗机构执行价格政策，落实明码标价、价格信息公开、医药费用明细清单等制度专项检

查，依法严肃查处价格违法和垄断行为，保护患者合法权益。

（牵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改革。医疗价格改革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情况复杂、政

策性强、涉及面广，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定期会商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下联动、

部门联合，有效形成工作合力、政策合力，协同推进改革，确保改革平稳有序，取得实效。发展改革

部门要履行总牵头责任，会同有关部门统筹研究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卫生计生部门要加

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和行业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人力资源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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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门要做好医保政策与价格政策的衔接配合，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二）强化督促检查，推动任务落实。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家《指导意见》、省

《实施方案》和我市《实施方案》的推进情况，及时跟踪，加强指导，适时通报，推动改革尽快实施、

任务全面落实。加强监督检查，做好事中、事后监管。要利用好１２３５８四级联网价格监管平台，充

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严肃查处医药价格举报投诉。

（三）健全评估机制，完善政策措施。逐步探索建立医疗价格改革动态评估机制，加强改革政

策、成效、问题评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医疗机构信息化平台，加强对医疗机构控费情况的监测

评估。要及时总结、推广改革进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要认真分析研究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及时上报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

（四）重视舆论宣传，主动公开信息。营造改革工作良好的舆论环境，加强对有关部门、医疗

机构、医务人员等的政策培训，促进有关人员更好理解和把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要通过多

种方式，认真做好改革政策的宣传解读，主动挖掘基层一线鲜活案例和典型做法，大力宣传改革经

验和成效，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优化氛围，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争

取社会各界更多更好地理解、支持改革。相关部门要在政府网站及时主动公开改革推进工作相关

信息，动态公示、公布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信息。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眉山市展通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充换电设施

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的函

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１９号　　　　　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眉山市展通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充电站认定为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的请示》收悉。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办发〔２０１７〕１９号）、省发展改革委《转发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

有关规定，经我委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你公司向供电部门报装接电的充换电设施，为经营性集中

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大工业电价，实行峰谷浮动，２０２０年前免收基本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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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眉山新航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充电设施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的函

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２７号　　　　　二一七年五月九日

国网眉山供电公司：

眉山新航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成都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在公司外安

装运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目前已建成功率２×６０ＫＷ的快速充电站，安装８０ＫＶＡ专用变压器，

有专用计量表计，已投入运行。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办发〔２０１７〕１９

号）、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有关规定，我委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按其经营及用电性质，眉山

新航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充电站为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大工业电价，实行峰谷浮

动，２０２０年前免收基本电费。从５月１０日起执行。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资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１号　　　　　二一七年一月三日

各县（区）发改局，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停车收费秩序和行为，结合国家和省对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我委对原资阳市物价局制定的《资阳市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现将修订后的《资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资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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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资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四川省服务价格管理暂行规定》（川价字费［２０００）

００１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

格［２０１３］１０４６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９７５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在资阳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经营机动车停放业务的单位、个人和机动车停放人，均应

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机动车指各类汽（柴）油车、电动车、摩托车。

第四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一）以下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

１、政府财政性资金兴建或政府授权管理经营的地面、地下停车场（设施），码头、车站、旅游景

区（点）、公用和公益服务机构等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

２、对因查处交通违法及交通事故调查取证而依法扣留的车辆（以下简称依法扣留车辆）收取

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

３、对非调查取证的交通事故受损车辆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兴建的停车场（设施）以及对外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办公

场所内的停车场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三）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兴建的停车场（设施），宾馆、招待所、商场、娱乐场所、写字楼的配套

停车场，对社会开放服务的住宅区内的配套停车场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五条　对依法扣留车辆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由执法机关同受委托的停车场（站）按价

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结算，不得向车主收取；非调查取证的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的停放服务

费由车主按照依法扣留车辆的停放服务费标准缴纳给停车场（站）经营者。

第六条　实行差别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实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辆、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抑制不合理停车需求，有效

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及公共道路资源合理利用。

（一）同一区域停车场（设施），区分所在位置、停车时段、车辆类型等，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

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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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条件的地方可对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的车辆收取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方式。

第七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

市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资阳城区（含沱东新区）范围内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以及依法扣

留和非调查的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的停放服务费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各县（区）价格主管部门根据

本办法制定的权限内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并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

（一）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在补偿合理经营成本、依法纳

税的基础上，应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

因素合理制定。

依法扣留车辆和非调查取证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的停放服务费必要时应设定最高收费限额。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建设的停车设施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其收费标准应统

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市场需求、经营期限、用户承受能力、地方财力投入、土地综合开放利用等因

素制定，并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收费标准调整与财政投入协调的机制。

（三）实行市场调节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由经营者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根据市场

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收费标准。

第九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计费方式

实行按小时、天、月或年为单位计费，对部分用户也可实行包段、包月计费。

第十条　增强政府定价透明度，规范市场价格行为

（一）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涉及面广和调整有争议、社会反应强烈的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在

必要时可召开简易价格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定期发布各类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引导经营者价格行为，维护停车

服务收费正常的价格秩序。

第十一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停车场（设施）经营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原国家计委《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

明码标价的规定》，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由价格主管部门监制的统一标价牌，标明机动车停放

服务收费定价主体、收费标准、计费方式、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减免范围

（一）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警车辆，救灾抢险车、救护车、环卫车、邮政车等特征车辆；

（二）各类临时停车场上下客的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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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法规规定其它应免收停车费的车辆；

第十三条　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对不执行政府定价，利用优势地位、服务捆绑等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多

收费、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不出具和使用规定收费票据、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等违法

违规价格行为，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关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规定》进行查处。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３日起施行，原资阳市物价局印发的《资阳市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资价费［２００８］１９号）同时予以废止。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资阳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

及相关规定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２号　　　　　二一七年一月三日

雁江区发改局，各机动车停车场（设施）经营者：

为强化资阳城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资阳市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１号）相关规定，结合资阳城区范围内机动车临时停车

泊位、停车场（设施）的规划设置和产权归属状况，现将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及相关规定通知如

下：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主体及收费范围

（一）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并依法依规取得资阳城区范围内临时停

车泊位、停车场（设施）经营权的经营者；

（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车站、旅游景区、公用和公益服务机构的地面和地下停车场；

（三）受委托停放因查处交通违法及交通事故调查取证而依法扣留车辆和非调查取证的事故

受损车辆的停车场（站）；

（四）机关、事业单位对社会开放的地面和地下停车场。

二、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

（一）临时占道停车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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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停车收费标准：大车５．００元／４小时·辆，小车３．００元／４小时·辆，摩托车２．００元／４小时

·辆；当天停车时间超过４小时的，大车按７．００元、小车按５．００元、摩托车按４．００元计收，不得

突破，第二天按本收费标准重新计费。

２、停车收费时段为每日８：００－２１：００。

３、停车时间未超过１５分钟的免收停车费。

（二）汽车客运站、火车站、公用和公益服务机构所属停车场

１、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大车和小车为３．００元／４小时·辆，停放时间超过 ４小时按每小时

１．００元加收，２４小时内停放收费总额不超过１５元；停放时间超过２４小时的按本收费标准重新计

费。

摩托车按每辆次２．００元计收停放服务费，第二天按本收费标准重新计费。

２、停放时间未超过１５分钟的免收停放服务费（公立医疗机构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为３０分

钟）。

（三）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兴建或政府授权管理经营的地下停车场（含高铁车站地下停车场）

１、停放服务费标准：３．００元／２小时·辆，停放时间超过２小时按每小时１．００元加收，２４小时

内停放收费总额不超过２０元，停放时间超过２４小时的按本收费标准重新计费。

２、停放时间未超过１５分钟的免收停放服务费。

（四）因调查取证依法扣留车辆和非调查取证的交通事故受损车辆停放服务费标准

１、收费标准：单桥、双桥货车为２０元／２４小时；三桥货车为３０元／２４小时；三桥———六桥货车

为４０元／２４小时；２０座及以上客车为２０元／２４小时；１９座及以下客车、小汽车为１０元／２４小时；

摩托车停车收费标准为４元／２４小时。

２、车辆停放时间不足１２小时减半计收；对停放时间超过２５日以上的部分按５０％计收停放保

管服务费。

３、对因调查取证依法扣留车辆收取的停放服务费由执法机关或相关部门按本通知规定的收

费标准同受委托的停车场（站）结算，不得向车主收取，亦不得变相转嫁给车主；非调查取证的交

通事故受损车辆由车主按本收费标准向停车场（站）经营者缴纳停放服务费。

（五）对社会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地面或地下停车场参照本通知第（二）、第（三）条收费标

准执行，可以下浮。

三、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减免范围

（一）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警车辆，救灾抢险车、救护车、环卫车、邮政车等特征车辆；

（二）各类临时停车场上下客的出租车；

（三）法律、法规规定其它应免收停车费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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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小车辆的划分标准

本通知所称大车是指客车２０座及以上、货车标记吨位超过２吨以上的机动车；小车是指客车

１９座及以下、货车２吨及以下的机动车；摩托车含二轮、三轮摩托车。

以上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从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３日执行，有效期三年，此前我委出台的有关机

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的文件同时废止。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关于治理旅游沿线

乱收停车费　拍照费行为的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７〕３１０号　　　　　二一七年六月七日

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

根据《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甘孜州旅游沿线三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办函〔２０１７〕９５号）要求，现就治理旅游沿线乱收停车费、拍照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责任分工

按照“各县（市）人民政府和景区管理局为责任主体”的原则，各县（市）发展和改革部门要在

县（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本辖区内旅游沿线乱收停车费、拍照费的行为进行整治；海螺沟景

区管理局、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也要对景区内乱收停车费、拍照费的行为进行整治。州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将对各县（市）和景区整治工作进行指导和督查。

二、整治内容

（一）旅游沿线乱收停车费、拍照费的行为；

（二）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及运载工具是否执行政府定价；

（三）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餐饮、购物、休闲、游乐等与旅游相关经营者是否按规定进行明码

标价；

（四）其他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

三、时间安排

（一）６月１日至８月３１日为集中整治阶段。各县（市）和景区管理局要按照要求开展好整治

工作；

（二）９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为督查阶段。我委将组成工作组，对各县（市）和景区管理局整治

工作进行指导和督查。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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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县（市）和景区管理局要严格按照整治计划分步推进，加强领导，认真部署、精心组织，

切实抓好每一项工作任务。

（二）要加大整治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该规范的一律规范，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处

罚的一律处罚。

（三）各县（市）和景区管理局要做好信息的反馈工作，及时反馈旅游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和

取得的成效。务必于每月２３日前将旅游整治情况报我委价格监督检查局。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汛期市场价格应急监管的紧急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７〕３２３号　　　　　二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各县（市）发改局：

近日，我州多地出现涨水、塌方、断道等汛期自然灾害。为切实保障汛期市场价格稳定，我委

决定就汛期市场应急监管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从即日起启动市场价格应急监测预案，各县（市）发改局要密切关注市场价格动态，采取

日监测报告制度，加大市场价格监测频率；要密切跟踪粮、油、肉、禽、蛋、菜等主副食品以及汛期救

灾物资的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化情况，分析和掌握市场物价变动态势；要及时公布和反馈市场价格

信息，注重舆论引导，稳定市场预期。

二、各县（市）发改局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汛期货源调运工作，确保汛期市场供应和基

本稳定。

三、在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立即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确

保市场供应和社会稳定。

四、对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合谋涨价、串通涨价、变相涨价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要从重

从快坚决查处，并在媒体上爆光，切实维护汛期市场秩序。

五、“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实行２４小时专人值守，各县（市）也要公布值守电话和值守人员，

并于今日下午上报我委，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六、汛期市场价格监测情况、采取的措施等以书面形式于每月１０日、２０日、３０日１１：００按时

上报。

甘孜州汛期价格监管值守人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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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关于

农产品加工生产用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７〕３３０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各县（市）发改局，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为扶持我州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加工企业发展壮大，２０１４年我委按照《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甘府发〔２０１４〕１号）精神，研究出台了扶持农产品和手工

艺品加工企业发展电价优惠政策，试行三年。如今，试行时间即将到期。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我省农业服务业中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８３号）和

州委州政府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州地方电网分类等实际，现就我州农产品

和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加工生产用电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州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生产用电价格，以及民族特色手工

艺品加工企业的手工艺品加工生产用电价格，按非工业、普通工业用电价格扣除政府性基金及附

加后的９０％执行。加工生产年用电量在３５０００千瓦时及以上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加工企业以及

月用电量在４０００千瓦时及以上的农产品专业加工合作社纳入优惠范围，农产品专业加工合作社

执行季节加工生产用电优惠，非生产季节按原分类电价执行。

（一）农产品加工生产范围包括：

１、粮食加工：青稞、玉米等粮食的筛选、脱皮、净化、晒干、去壳、碾磨用电；薯类的清洗、去皮用

电；食用豆类的清理去杂、浸洗、晾晒用电；燕麦、荞麦、高粱、谷子等杂粮清理去杂、晾晒用电；用玉

米、薯类、豆类及其他植物原料制作淀粉和淀粉制品的生产用电。

２、蔬果加工：新鲜蔬菜（含菌类）的清洗、挑选、冷藏用电；新鲜水果（含各类山野果）的清洗、

剥皮、分类冷藏用电；用脱水、干制、冷藏、冷冻、腌制等方法，对蔬菜、水果、坚果的加工用电。

３、油料植物加工：菜籽、花生、大豆、葵花籽等粮食的副产品的清理用电。各种食用植物油料

生产油脂，以及精制食用油的加工用电。各种非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用电。

４、茶叶初加工：通过对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和嫩芽进行杀青（萎凋、摇青）、分级等简单加工

处理。

５、药用植物初加工：各种药用植物的挑选、整理、捆扎、清洗、晾晒用电。

６、饲料加工：农场、农户饲养牲畜、家禽的饲料生产加工用电。

（二）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加工生产范围包括：民族饰品和民族生活用品加工生产用电，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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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石等雕刻用电，不包括服装加工。

二、畜禽制品加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用电，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冷库用电统一按非工

业、普通工业用电价格执行。具体包括：

１、牲畜屠宰：对各种牲畜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冷冻等保鲜环节用电。

２、禽类屠宰：对各种禽类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冷冻等保鲜环节用电。

３、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以各种畜、禽肉为原料加工成熟肉制品，以及畜、禽副产品的加工用

电。

４、农贸市场用电：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用电，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冷库用电。

三、生猪、蔬菜生产用电一律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四、电力企业要加强宣传，认真贯彻落实电价优惠政策，要建立优惠电量、电费台帐。对符合

规定的新申请用户，电力部门审核通过后的次月执行优惠电价；符合农产品季节加工用电优惠的

用户应提前一个月向电力部门提出申请，由电力部门根据农产品加工季节核定加工时间段，双方

签订合同备查。

五、以上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开始执行。原《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扶持农产品和

手工艺品加工企业发展电价优惠政策的通知》（甘发改〔２０１４〕５６６号）作废。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关于

暂停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的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７〕３５５号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县（市）发改局，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能监办、省能源局《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

改革十项措施〉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３７号）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财政局关于转发〈四川省

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的通知》（甘财综〔２０１７〕０３号）相关规定，从４

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州电价内凡征收了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的一律暂停征收，已

征缴入国库的要进行及时清算，并按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进行退补。

电力部门要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做好清算退补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价

格管理部门在今年电价专项检查中，要对停征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按相关法律

法规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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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发展改革委　甘孜州住房城乡规划局

关于康定市建立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７〕３８４号　　　　　二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康定市发改局，康定市住建局，康定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引导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据省发改委、省住建厅《关

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２６号）精神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有关规定，州发改委综合考虑康定市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水资源供求状况、群众可承受能力、企业经营现状、户表改造推进情况等因素，制定了《康定

市居民阶梯水价实施方案》，并依法召开听证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专家论证，经州政府第

７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决定在康定市城区实施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实施范围

康定市城区供水范围内已实行“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居民家庭用水户。居民家庭用户原

则上以住宅为单位确定，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一户；无房产证明的，以供水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水表为

单位。

二、阶梯水价方案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用户类别 单位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一户一表”
用户

阶梯水量 立方米／月·户 １８及以下 １９－３０ ３０以上

阶梯水价 元／立方米 １．１０ １．４０ １．８０

合表用户

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
水价的非居民用户

元／立方米 １．２０

廉租房用户 元／立方米 １．１０

　　（一）将康定市区“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月用水量划分为三个档次，实行分级递增计价。

第一级：每户月用水量在１８立方米及以下部分，水价继续按每立方米１．１０元执行；

第二级：每户月用水量在１９立方米至３０立方米部分，每立方米按１．４０元执行；

第三级：每户月用水量高于３０立方米以上部分，每立方米按１．８０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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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水价按月结算，实行“叠加”的办法计算水费。供水企业按各档水量水价分别计算后的

合计水费为用户应缴水费，计算公式为：第一级用水量 ×１．１０＋第二级用水量 ×１．４０＋第三级用

水量×１．８０＝居民应缴水费。

（二）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用水价格按每立方米１．２０元执行。廉租房

合表居民用户的水价继续按每立方米１．１０元执行。

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包括：军警部队办公及宿舍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

院、孤儿园等社会福利机构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监狱监

房生活用水，市政、园林、消防、绿化、环卫用水，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用水，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

（集）贸市场用水，规模化生猪生产用水，农牧民利用自有住宅依法从事旅游的经营用水。

（三）低收入家庭用水继续执行减免政策。康定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用户，不论是否户

表居民用户或合表居民用户，每月每户均减免３立方米水量的水费，超过减免水量部分按对应的

居民阶梯水价执行。户表居民用户减免量为第一级用水量。

（四）多人口家庭用水量设定。实行阶梯水价的户表对应人口基数为４人。超过４人的多人

口用户凭户口簿、居住证，每增加一人可申请在各级水量上限基础上相应增加４吨／月的用水量，

具体由供水企业负责落实。多人口家庭用水量实行动态管理，一年一定，每年１２月核定后作为次

年阶梯水量基数。

三、其它规定

（一）实行阶梯水价后新增收入的用途。实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用于弥补供水企业实

施户表改造费用不足、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等。

（二）建立水资源费与居民生活用水销售价格联动机制。因政策原因调整水资源费而影响供

水成本的，由价格主管部门统一测算后相应调整居民生活用水销售价格，不再另行召开价格决策

听证会。

（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用水变化等实际，适时调整阶

梯水量和水量。

（四）保障公用设施用水。为保障市政、园林、消防、绿化、环卫等公共设施取水用水，市政、园

林、消防、绿化、环卫用水暂不征收水费。各相关部门要本着节约用水的原则取水用水。

四、保障措施

（一）严格落实阶梯价格政策。康定市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供水企业要严格按照

企业制度规范执行，按时抄表和结算，认真执行阶梯水价政策。

（二）全面提高企业服务水平。供水企业应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细化管理，查漏补缺，服务到

位，做到水费应收尽收、减免落实到位；应改善服务，提供便捷的水费和水价查询手段，完善缴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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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缴费方式，方便广大居民查询和缴纳水费；要制定管网年度改造计划，加强供水管网监管，建

立供水管网技术档案。

（三）加快“一户一表”改造进度。住建部门要督促供水企业对康定市区户表改造情况进行全

面摸底调查，建立户表改造台账并制定“一户一表”改造的分年度实施计划，积极推行表计智能化

管理；在审批新建住宅时要严格按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设置分户水表。

（四）加强政策宣传。供水企业要做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实施、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等工作，

价格主管部门和住建部门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居民

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宣传到位、落实到位。

（五）加强监督检查。价格检查机构要加强对居民阶梯水价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坚决杜绝趁推行居民阶梯水价乱涨价行为。

五、执行时间

本通知从２０１７年７月用水量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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